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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農林漁牧業普查網路填報系統測試作業 

2021.2.20 

壹、目的 

109 年農林漁牧業普查（以下簡稱本次普查）採全面性普查，以派員實

地判定面訪、留置填表及網路填報等多元管道辦理，其中網路填報係本次

普查首次採行。 

本次普查網路填報系統（以下簡稱「網填系統」）分為前臺及後臺作業，

前臺作業係提供受訪戶（單位）透過網填系統線上填寫普查表，後臺作業

則提供縣市人員審核網路回表普查表、輔助審核書面回表普查表、編修登

錄普查名冊及記錄回表情形等。為順利推展「網填系統」各項作業及正式

普查前熟悉系統操作，完成普查工作，謹研擬本作業請各直轄市、縣（市）

及所屬鄉（鎮、市、區）、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普查主辧人員或其他指定人

員等協助「網填系統」模擬操作。 

貳、實施期間、操作人員及工作重點 

一、 分二階段進行「網填系統」模擬操作，如下表說明：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時間 110年2月22日至4月7日 110年4月8日至4月20日 

參加

人員 

1.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計處人員。 

2.勤前會議之講師。 

3.鄉（鎮、市、區）公所： 

(1)兼辦統計調查員 

(2)主辦人員或其他指定人員。 

1.參與第一階段作業人員。 

2.本次普查各級調查人員（普查

員、指導員及審核員）。 

作業

說明 

1.按照【附件1】情境式操作腳本進

行作業。 

2.參照【附件9】「普查表填表範例

簡述」填寫普查表。 

3.網路效能壓力測試腳本將於 3 月

初e-mail通知。 

1.依正式普查時所擔任角色進行模

擬操作。 

2.情境式操作腳本將於 4 月初

e-mail通知。 

模擬
操作
報告 

3月17日前完成填寫 4月15日前完成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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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作業除熟悉系統各項功能操作，亦請模擬受訪者填報作業，於住家環

境（非辦公室環境）進行網填系統前臺填寫普查表，以及利用手機或平

板電腦執行回表記錄作業，請縣市依下表配置操作人員： 

 操作人員或人數 重點工作 備註 

直 轄 市 、 

縣（市）政府

主計處 

至少2人 1.【附件1】情境式操作腳本。 

2.上述腳本「壹、普查員腳本」

之操作項目一及二，請使用

家用電腦環境，於系統前臺

填寫普查表。 

 

鄉（鎮、市、

區）公所 

兼辦統計調查員 1.【附件1】情境式操作腳本。 

2.上述腳本「壹、普查員腳本」

之操作項目一及二，請縣市

指派人員於家用電腦環境於

系統前臺填寫普查表。 

指派人數應達

該縣市兼辦統

計調查員人數

一半以上 

主辦普查人員 1.【附件1】情境式操作腳本。 

2.上述腳本「壹、普查員腳本」

之操作項目五，請利用手機

或平板執行回表記錄作業。 

 

參、測試帳號補充說明 

一、 使用者帳號 
（一） 縣市：每個縣市皆設定 10 個普查區，普查區代號分別為「11」、

「12」…「20」，使用者帳號共 9 碼，以新竹縣（縣市代號

04）第 11普查區為例說明（鄉鎮市區代號統一設定為「01」）： 

說明 第1碼 第2~3碼 
縣市代號 

第4~5碼 
鄉鎮市區代號 

第6~7碼 
普查區代號 

第8~9碼 
流水號 

範例： 
普查員 K 0 4 0 1 1 1 0 1 
指導員 K 0 4 0 1 1 1 0 2 
審核員 K 0 4 0 1 1 1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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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所：每個公所皆設定3個普查區，普查區代號分別為「01」、「02」、
「03」，使用者帳號共 9 碼，以宜蘭縣羅東鎮（鄉鎮市區代

號 0202）第 03 普查區為例說明： 
說明 第1碼 

第2~3碼 
縣市代號 

第4~5碼 
鄉鎮市區代號 

第6~7碼 
普查區代號 

第8~9碼 
流水號 

範例： 
普查員 K 0 2 0 2 0 3 0 1 
指導員 K 0 2 0 2 0 3 0 2 
審核員 K 0 2 0 2 0 3 0 3 

（三） 密碼預設皆為「Aa123456789!」。 

二、 名冊對象統一編號 
測試腳本名冊對象統一編號請依所負責的責任區對應，以名冊範例一

（統一編號：「990100101001」）為例說明，若責任區為宜蘭縣羅東鎮第

03 普查區，則名冊範例統一編號為「020200103001」，其餘依此類推。 

肆、附件 

【附件1】109 年農林漁牧業普查網路填報系統情境式操作腳本-第一階段使用 

【附件2】名冊範例 

【附件3】範例普查表 A 

【附件4】範例普查表 B 

【附件5】範例普查表 C 

【附件6】範例普查表 D 

【附件7】範例普查表 E 

【附件8】範例普查表 F 

【附件9】普查表填表範例簡述 

【附件10】109 年農林漁牧業普查網路填報系統模擬操作報告 





109 年農林漁牧業普查 
網路填報系統情境式操作腳本-第一階段使用 

壹、普查員腳本 

操作項目 操作內容 手冊頁數 
一、填寫普查表 

(未通過檢誤) 
登入前台，填寫名冊範例一（統一編號：990100101001 註，詳「範

例普查表 A」）普查資料，點選傳送，若有檢誤訊息請忽略。 
受訪單位

使用手冊 
二、填寫普查表 

(通過檢誤) 
登入前台，填寫名冊範例二（統一編號：990100101002，詳「範

例普查表 B」）普查資料，點選傳送，若有檢誤訊息請更正。 
受訪單位

使用手冊 
三、審核網填回表 

之普查表 
以縣市普查員的身分登入（帳號：K99010101），執行「普查審核：

傳送檢查未過」、「普查審核：傳送檢查完成」審核操作項目一、

二之普查表，如有檢誤訊息請除錯完成審核，完成後將普查表傳

送給指導員。 

網填手冊

P65-72 

四、換表作業 請將名冊範例三（統一編號：990100101003）的受訪者原本農事

及畜牧服務業改為農牧業。 
網填手冊

P51 
五、回表記錄作業 請利用分配的名冊註記「書面」或「未能回表」，其中 

1. 名冊範例三、四、五、六（統一編號：990100101003、
990100101004、990100101005、990100101006）請註記「書面」。 

2. 名冊範例七（統一編號：990100101007）請註記「未能回表」

代號 3。 
3. 名冊範例八（統一編號：990100101008）請註記「未能回表」

代號 4。 

網填手冊

P52-54 

六、新增普查對象 請於責任普查區內新增一筆流水號為 A01 的普查對象（請參照名

冊範例九，為分戶新增）。 
網填手冊

P48-50 
註：紅字部分為範例，請參考 109 年農林漁牧業普查網路填報系統測試作業「參、測試帳號補充說明」，

並依所負責之普查（指導）區更換縣市、鄉鎮市區及普查區代號後，再進行操作。 

貳、指導員腳本 

操作項目 操作內容 手冊頁數 
審核網填回表之普

查表 
1. 以縣市指導員的身分登入（帳號：K99010102），執行「指導

員審核」審核普查表， 
(1) 將名冊範例一（統一編號：990100101001）審核完成後傳

送至審核員。 
(2) 將名冊範例二（統一編號：990100101002）退表至普查員。 

2. 切換身分，以縣市普查員的身分登入（帳號：K99010101），
執行「普查審核：傳送檢查完成」審核指導員退表（為名冊範

例二，統一編號：990100101002），完成後將普查表傳送指導

員。 
3. 切換身分，以縣市指導員的身分登入（帳號：K99010102），

執行「指導員審核」審核普查表（為名冊範例二、統一編號：

990100101002），審核完成後傳送至審核員。 

網填手冊

P73-75 

【附件1】 



參、審核員腳本 

操作項目 操作內容 手冊頁數 
審核網填回表之普

查表 
1. 以縣市審核員的身分登入（帳號：K99010103），執行「審核

員審核」審核普查表， 
(1) 將名冊範例一（統一編號：990100101001）審核完成。 
(2) 將名冊範例二（統一編號：990100101002）退表至指導員。 

2. 切換身分，以縣市指導員的身分登入（帳號：K99010102），
執行「指導員審核」審核審核員退表（為名冊範例二，統一編

號：990100101002），完成後將普查表傳送審核員。 
3. 切換身分，以縣市審核員的身分登入（帳號：K99010103），

執行「審核員審核」審核普查表（為名冊範例二、統一編號：

990100101002）。 

網填手冊

P76-77 

 

肆、審核輔助人員腳本（假設情境：由審核員執行審核輔助作業） 

操作項目 操作內容 手冊頁數 
一、快速輸入 以縣市審核員的身分登入（帳號：K99010103），執行「快速輸入」，

輸入名冊範例三（統一編號：990100101003，詳「範例普查表 C」）、
範例四（統一編號：990100101004，詳「範例普查表 D」）、範例

五（統一編號：990100101005，詳「範例普查表 E」）普查資料。 

網填手冊

P81-83 

二、普查表輸入及

單筆檢誤 
執行「普查表輸入及單筆檢誤」，輸入名冊範例六（統一編號：

990100101006，詳「範例普查表 F」）普查資料，如有檢誤訊息，

請自行除錯。 

網填手冊

P84-86 

三、整批檢誤 請將 01 普查區審核輔助作業資料進行整批檢誤。 網填手冊

P87 
 

伍、名冊編修登錄人員腳本（假設情境：由審核員執行審核輔助作業） 

操作項目 操作內容 手冊頁數 
名冊編修登錄作業 以縣市審核員的身分登入（帳號：K99010103），執行「名冊編修

登錄作業」，依名冊範例內容進行名冊編修 
網填手冊

P55-58 
 



 

  
 

地
區
名
稱

 
村
里
代
號

 
普
查
區
編
號

 
 

 
10

9
年

農
林

漁
牧

業
普

查
名

冊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南
門
里

 
99

01
00

1 
01

 
 

共
 1
 頁

；
第
 2
 頁

 

專 案 調 查 對 象  

統
一
編
號
 

戶
長
（
負
責
人
）
資
料
 

市
內
電
話
 

(含
區
域
號
碼
) 

手
機
號
碼
 

填
表
 

方
式

 
表
別
種
類
 

未 能 回 表 原 因 代 號
 

出 租 借 或 委 託 他 人 經 營 

年 底 有 將 部 分 或 全 部 可 耕 作 地 

參
考
資
料
（
不
須
修
正
）

 

備
註
 

姓
名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年
次
 

可 耕 作 地 面 積 級 距  

家 畜 禽 飼 養  

養 繁 殖 面 積 級 距  

漁 船 或 漁 筏  

同
 

戶
 

籍
 

滿
 

15
 

歲
 

以
 

上
 

人
 

口
 

數
 

同
戶
籍
滿

15
歲

以
上

 
其
他
成
員
資
料

 
（
性
別
，
出
生
年
次
，
姓
名
）
 

相
關
公
務
登
記
 

1 書
 

面
  2 網
 

路
 

1 農
 

牧
 

業
 

2 農
 

事
 

及
 

畜
 

牧
 

服
 

務
 

業
 

3 林
 

業
 

4 漁
 

業
 

單
位
名
稱
 

判
定
編
號
 

地
址
 

 
99

01
00

10
10

01
 

王
一
明

 
*1

**
**

**
**

 
50

 
02

12
34

56
78

 
09

12
34

56
78

 
2 

1 
 

 
 

 
 

 
 

 
 

 
 

 

範
例
普
查
表
Ａ
 

（
農
牧
業
）
 

 

12
34

56
 

１
２
鄰
廣

州
街
１
號

 

 
99

01
00

10
10

02
 

王
二
明

 
 

*1
**

**
**

**
 

50
 

02
12

34
56

78
 

09
12

34
56

78
 

2 
 

 
3 

 
 

 
 

 
 

 
 

 
 

範
例
普
查
表
Ｂ
 

（
林
業
）
 

 

23
45

67
 

１
２
鄰
廣

州
街
２
號

 

 
99

01
00

10
10

03
 

王
三
明

 
*1

**
**

**
**

 
50

 
02

12
34

56
78

 
09

12
34

56
78

 
1 

1 
2 

 
 

 
 

 
 

 
 

 
 

 

範
例
普
查
表
Ｃ
 

（
農
牧
業
）
 

 

34
56

78
 

１
２
鄰
廣

州
街
３
號
 屏

東
縣
潮
州
鎮
同
榮
里
９
鄰
民
生
路
１
７
號
 

 
99

01
00

10
10

04
 

王
四
明

 
*1

**
**

**
**

 
50

 
02

12
34

56
78

 
09

12
34

56
78

 
1 

 
 

 
4 

 
 

 
 

 
 

 
 

 
範
例
普
查
表
Ｄ
 

（
漁
業
）
 

 

45
67

89
 

１
２
鄰
廣

州
街
４
號

 

 
99

01
00

10
10

05
 

王
五
明

 
*1

**
**

**
**

 
50

 
02

12
34

56
78

 
09

12
34

56
78

 
1 

 
2 

 
 

 
 

 
 

 
 

 
 

 
範
例
普
查
表
Ｅ
 

（
農
事
服
務
業
）
 

 

56
78

90
 

１
２
鄰
廣

州
街
５
號

 

說
明
：

 
1.
未

能
回
表

原
因

代
號
：「

1」
符

合
普

查
對
象

標
準
未
能

回
表
；「

2」
全
部

出
租

借
或

委
託

他
人

經
營
；「

3」
未

符
合

普
查

對
象

標
準
；「

4」
重

複
、
併

入
他

戶
（

單
位

）；
「

5」
遷

移
；「

6」
查

無
此
址
、
此

人
；「

7」
屢

訪
未

遇
；「

8」
其

他
（

請
於

備
註

欄
說

明
）
。

 
2.
年

底
有
將

部
分

或
全

部
可

耕
作
地
出

租
借
或

委
託
他
人

經
營
：

若
該
戶
（

單
位

）
於

10
9
年

底
將

部
分

或
全

部
可

耕
作

地
出

租
借

或
委

託
他

人
經

營
，

請
於

此
欄
註
記

「

」
，
並
填

寫
可

耕
作
地

持
有
人
表

。
 

*惟
僅

在
10

9/
11

0
年

裡
作

期
間
，
暫
時

出
租
（

借
）
者
，

仍
應
視

為
該
戶

（
單

位
）

之
可

耕
作

地
，

則
無

須
註

記
此

欄
。

 
3.
面

積
級
距

：「
1」

未
滿

50
公

畝
；「

2」
50

公
畝

~未
滿

10
0
公

畝
；
「

3」
10

0
公

畝
~未

滿
30

0
公

畝
；
「

4」
30

0
公

畝
~未

滿
50

0
公

畝
；
「

5」
50

0
公

畝
及

以
上
。

 
4.
「

家
畜
禽

飼
養

」、
「

漁
船

或
漁

筏
」：

有
飼
養

或
資
源
者

以
「
◎
」
註
記
之

，
其

中
漁

船
包

含
動

力
漁

船
與

無
動

力
舢

舨
。

 

範 例 一
 

範 例 二
 

範 例 三
 

範 例 四
 

範 例 五
 

【
附
件

2】
 



 

 

地
區
名
稱

 
村
里
代
號

 
普
查
區
編
號

 
 

 
10

9
年

農
林

漁
牧

業
普

查
名

冊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南
門
里

 
99

01
00

1 
01

 
 

共
 2
 頁

；
第
 2
 頁

 

專 案 調 查 對 象  

統
一
編
號
 

戶
長
（
負
責
人
）
資
料
 

市
內
電
話
 

(含
區
域
號
碼
) 

手
機
號
碼
 

填
表
 

方
式

 
表
別
種
類
 

未 能 回 表 原 因 代 號
 

出 租 借 或 委 託 他 人 經 營 

年 底 有 將 部 分 或 全 部 可 耕 作 地 

參
考
資
料
（
不
須
修
正
）

 

備
註
 

姓
名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年
次
 

可 耕 作 地 面 積 級 距  

家 畜 禽 飼 養  

養 繁 殖 面 積 級 距  

漁 船 或 漁 筏  

同
 

戶
 

籍
 

滿
 

15
 

歲
 

以
 

上
 

人
 

口
 

數
 

同
戶
籍
滿

15
歲

以
上

 
其
他
成
員
資
料

 
（
性
別
，
出
生
年
次
，
姓
名
）
 

相
關
公
務
登
記
 

1 書
 

面
  2 網
 

路
 

1 農
 

牧
 

業
 

2 農
 

事
 

及
 

畜
 

牧
 

服
 

務
 

業
 

3 林
 

業
 

4 漁
 

業
 

單
位
名
稱
 

判
定
編
號
 

地
址
 

 
99

01
00

10
10

06
 

王
六
明

 
*1

**
**

**
**

 
50

 
02

12
34

56
78

 
09

12
34

56
78

 
1 

1 
 

 
 

 
 

 
 

 
 

 
 

 

範
例
普
查
表
Ｆ
 

（
農
牧
業
）

 

 

67
89

01
 

１
２
鄰
廣

州
街
６
號

 

 
99

01
00

10
10

07
 

王
七
明

 
*1

**
**

**
**

 
50

 
02

12
34

56
78

 
09

12
34

56
78

 
 

1 
 

 
 

3 
 

 
 

 
 

 
 

 
 

 

78
90

12
 

１
２
鄰
廣

州
街
７
號

 

 
99

01
00

10
10

08
 

王
小
明

 
*1

**
**

**
**

 
50

 
02

12
34

56
78

 
09

12
34

56
78

 
 

 
2 

 
 

4 
 

 
 

 
 

 
 

 

併
入
 

9
9
0
10
0
10
1
00
5  

 

89
01

23
 

１
２
鄰
廣

州
街
８
號

 

 

99
01

00
10

10
09

 

王
進
勇

 
*1

**
**

**
**

 
50

 
02

12
34

56
78

 
09

51
23

01
68

 
2 

1 
 

 
 

 
 

 
 

 

 

 
 

 

 
 

90
12

34
 

１
２
鄰
廣

州
街
９
號

 
 

 

99
01

00
10

1A
01

 

王
大
明

 
*1

**
**

**
**

 
50

 
02

12
34

56
78

 
09

12
34

56
78

 
1 

1 
 

 
 

 
 

 
 

 

 

 
 

 

分
戶
新
增

9
9
0
10
0
10
1
00
1 

 

 
１
２
鄰
廣

州
街
１
０
號

 
 

說
明
：

 
1.
未

能
回
表

原
因

代
號
：「

1」
符

合
普

查
對
象

標
準
未
能

回
表
；「

2」
全
部

出
租

借
或

委
託

他
人

經
營
；「

3」
未

符
合

普
查

對
象

標
準
；「

4」
重

複
、
併

入
他

戶
（

單
位

）；
「

5」
遷

移
；「

6」
查

無
此
址
、
此

人
；「

7」
屢

訪
未

遇
；「

8」
其

他
（

請
於

備
註

欄
說

明
）
。

 
2.
年

底
有
將

部
分

或
全

部
可

耕
作
地
出

租
借
或

委
託
他
人

經
營
：

若
該
戶
（

單
位

）
於

10
9
年

底
將

部
分

或
全

部
可

耕
作

地
出

租
借

或
委

託
他

人
經

營
，

請
於

此
欄
註
記

「

」
，
並
填

寫
可

耕
作
地

持
有
人
表

。
 

*惟
僅

在
10

9/
11

0
年

裡
作

期
間

，
暫
時

出
租
（

借
）
者
，

仍
應
視

為
該
戶
（

單
位

）
之

可
耕

作
地

，
則

無
須

註
記

此
欄

。
 

3.
面

積
級
距

：「
1」

未
滿

50
公

畝
；「

2」
50

公
畝

~未
滿

10
0
公

畝
；
「

3」
10

0
公

畝
~未

滿
30

0
公

畝
；
「

4」
30

0
公

畝
~未

滿
50

0
公

畝
；
「

5」
50

0
公

畝
及

以
上
。

 
4.
「

家
畜
禽

飼
養

」、
「

漁
船

或
漁

筏
」：

有
飼
養

或
資
源
者

以
「
◎
」
註
記
之

，
其

中
漁

船
包

含
動

力
漁

船
與

無
動

力
舢

舨
。

 

範 例 六
 

範 例 七
 

範 例 八
 

範 例 九
 




 


 


 

計
量

單
位

（
代
號
）

取
得
產
銷

履
歷
驗
證

（
代

號
）

使
用
化
學

肥
料
或

合
成
農
藥

（
代
號
）

農
業
設

施
栽
培

種
類

（
代
號
）

8 97654321

1.
本
普
查
依
據
統
計
法
第

15
條
規
定
，
統
計

調
查
之
受
查
者
均
應
依
限
據
實
答
復
。

2.
本
表
所
填
資
料
均
予
保
密
，
除
供
統
計
目

的
之
用
外
，
不
作
其
他
用
途
。

核
定

機
關

：

核
定

文
號

：

調
查

類
別

：

實
施

期
間

：

行
政

院

院
臺
農
字
第

10
90

02
11

76
號

基
本

國
勢

調
查

民
國

11
0年

5月
1日

至
6月

30
日

統
一

編
號

1
表
號

連
續
編
號

普
查

區
村

（
里

）
鄉
（

鎮
市

區
）

本
農
牧
業
表
共
填

張
；

張
本
表

是
第


 

單
位

名
稱
：

（
）

聯
絡

電
話
：

受
訪
人

或
填
報
人

姓
名
：

戶
長

或
負
責

人
姓
名

：

1.
本
表
採
光
學
閱
讀
機
（

O
CR

）
輸
入
，
請
使
用
藍
、
黑
色
細
字
中
性
筆
註
記
「

」
及
書
寫
，
不
可
超
出
方
格
外
；
書
寫
錯
誤
時
，

請
用
修
正
帶
更
正
；
務
必
保
持
本
表
平
整
清
潔
。

2.
數
字
請
正
楷
靠
右
填
寫
，
前
面
空
白
不
用
補

0。

與
名
冊

原
列

地
址
相

同

（
第

1面
）

地
址
：

縣 (市
)

鄰
弄

段
巷

號
樓

室
鄉
(鎮

市
區
)

村 (里
)

路 (街
)

衖

普
查
資
料
標
準
日
：
民

國
10

9 
 年

12
  月

31
  日

四
、

10
9年

全
年
農
作
物
種
植
情
形
為
何
？

序 號

有
，
全

年
種
植

情
形

未
種
植

農
作

物

單
次
最
大
種
植
面
積
或
全
年
數
量

（
公
畝
、
公
斤
、
箱
、
盆
、
包
、
瓶
）

有
無

五
、

10
9年

全
年
家
畜
家
禽
飼
養
情
形
為
何
？

序 號
畜
禽

名
稱

1 2 4

代
號

（
代

號
）

年
底
飼

養
數
量

（
頭
、
隻

、
箱
、

盒
）

有
，
全

年
飼
養

情
形

＊
畜
禽
飼
養
若
超
過

4種
時
，
請
另
以
空
白
普
查
表
續
填
。

年
底
畜

牧
用
地

面
積

＊
畜
牧
用
地
係
指
該
單
位

10
9年

底
飼
養
畜
禽
時
具
有
使
用
權
（
不
含
占
用
）
之
相
關
用
地
，
如
草
生
地
、
畜
禽
舍
、
畜
禽
活
動
場
所
、

污
水
處
理
池
、
廢
棄
物
處
理
設
備
、
飼
料
調
配
場
等
。

公
頃

公
畝

未
飼

養
家
畜

家
禽

＊
接
受
委
託
代
養
係
指
飼
養
畜
禽
所
需
資
材
及
飼
料
由
業
者
提
供
，
經
育
成
至
某
一
階
段
再

歸
還
業
者
販
售
，
僅
收
取
委
託
代
養
費
用
。

3

接
受

委
託
代
養

填
表

日
期
：

11
0年

月
日

附
記
欄

.自
有
可

耕
作
地

年
內
曾

有
短
期

出
租
借

或
委
託

他
人
經

營

.兩
期
皆

種
稻
其

可
耕
作

地
連
續

編
號
為

.其
他

，
請

說
明
：

連
續
編
號

（
對
應
問
項
三
）

（
見
作
物
代
號
表
）

代
號

作
物

名
稱

有
無

指 導 員

審 核 員

抽 核 人 員

普 查 員

＊
若
可
耕
作
地
或
人
工
鋪
面
年
中
曾
有
短
期
異
動
或
年
底
已
出
售
，
致
年
底
未
擁
有
使
用
權
，
仍
應
查
填
其
全
年
種
植
之
農
作
物
，
其
連
續
編
號
請
填
寫
「

99
」
。

一
、
貴
戶
（
場
）
經
營
組
織

型
態
為
何
？

（
限
註
記
一
項
）

(二
)1

09
年
底
戶
內
人
口

（
指
在
本
戶
共
同
居
住
並
營
共
同
生
活
之
人
口
）

(
一
)
經
營

組
織
型

態

農
牧

戶

農
牧

場

合
夥

獨
資

二
、

10
9年

全
年
農
牧
業
經
營

情
形
為
何
？

（
限
註
記
一
項
）

生
產
農

畜
產
品
（
含
僅
種
綠
肥
）

（
未
生
產
且
未
提
供
休
閒
服
務
）

暫
時
休
耕
或
停
養

從
事

農
牧

業
未
從
事
農
牧
業

未
生

產
但
有
提
供
休
閒
服
務

無
意
願
生
產

公
司

（
農
牧
業
收
支

未
與
家
用
分
開
）

10
9

農
會
、
合
作
社
、
產
銷
班

政
府
機
關
、
學
校

其
他

.因
災
害

、
疾
病

減
產
或

損
失
作

物
（
畜

禽
）
（
請
填
寫
作
物
或
畜
禽
名
稱
）

農
業
設
施
栽
培

種
類
代
號

.簡
易
隧
道
棚

.水
平
棚
架

.水
平
棚
架
網
室

.簡
易
塑
膠
布
溫
網
室

結
構
型
鋼
骨
溫
網
室

傳
統
菇
舍

環
控
菇
舍

其
他

不
使
用

使
用

智
慧
生
產

（
代
號
）

仔
豬

(1
0)

肉
豬

(1
1)

種
豬

(1
2)

山
豬

(1
3)

肉
(役

)牛
(1

4)
產

乳
牛

(1
5)

未
產

乳
牛

(1
6)

肉
羊

(1
7)

綿
羊

(1
8)

乳
羊

(1
9)

鹿
(2

0)
兔

(2
1)

未
列

之
家

畜
(2

2)

白
肉

雞
(3

1)
有

色
肉

雞
(3

2)
肉

種
雞

(3
3)

蛋
雞

(3
4)

蛋
種

雞
(3

5)
肉

鴨
(3

6)
肉

種
鴨

(3
7)

蛋
鴨

(3
8)

蛋
種

鴨
(3

9)
鵝

(4
0)

火
雞

(4
1)

鵪
鶉

(4
2)

鴕
鳥

(4
3)

未
列

之
家

禽
(4

4)

畜
禽
名
稱

(代
號

)
家
畜
計
量
單
位
：
頭

家
禽
計
量
單
位
：
隻

其
他
畜
牧
業
計
量
單
位
：
箱
、
盒

蜜
蜂

(5
1)

蠶
(5

2)

使
用
智
慧

生
產
或
架
設

太
陽
能
板

（
代
號
）

10
9年

農
林
漁
牧
業
普
查

農
牧
業
普
查
表

主
辦
機
關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2
)女

人
(1

)男
人

1
未
滿

15
歲

（
指

95
年

1月
1日

以
後
出
生
者
）

(
2)
女

人
(1

)男
人

2
滿

15
歲
以
上

（
應
與
問
項
十
男
、
女
人
數
一
致
）

三
、

10
9年

底
可
從
事
農
作
物
栽
培
的
可
耕
作
地
及
人
工
鋪
面
面
積
有
多
少
？

有
，
全

年
使
用

情
形

年
底

面
積

連
續

編
號

＊
應
查
填
具
有
使
用
權
之
可
耕
作
地
及
人
工
鋪
面
，
含
自
有
自
用
、
租
借
入
、

占
用
或
接
受
委
託
經
營
者
。

＊
若
類
型
、
所
在
地
區
、
所
有
權
屬
、
主
要
灌
溉
水
源
、
取
得
有
機
驗
證
（
含
轉
型
期
）
、

主
要
利
用
目
的
有
一
項
不
同
時
，
應
分
筆
查
填
。

＊
若
超
過

6筆
時
，
請
另
以
空
白
普
查
表
續
填
。

無
可

耕
作
地

及
人
工

鋪
面

類
型

（
代
號
）

.水
利
會
供
水

.地
下
水

.河
川
、
埤
池
水

.其
他
水
源

.無
灌
溉

（
含
雨
水

、

全
年
未
種

植
）

主
要
灌
溉
水
源
代
號

公
頃

公
畝

主
要

灌
溉
水
源

所
在
地
區

所
有

權
屬

（
代
號
）

鄉
（
鎮
市
區
）

名
稱

代
號
（
見
手
冊
）

（
代
號
）

主
要

利
用
目
的

（
代
號
）

取
得

有
機
驗
證

（
代
號
）

有
無

面
積
換
算
公
式

1甲
﹦

10
分
﹦

10
0厘

﹦
0.

97
公
頃
﹦

97
公
畝
；

1公
頃
﹦

10
0公

畝
；

1坪
﹦

0.
03

3公
畝
；

1平
方
公
尺
﹦

0.
01
公
畝

類
型
代
號

可
耕
作
地

人
工
鋪
面

＊
可
耕
作
地
係
指
地
面
上
之
土
壤
能
直
接
栽
培
農
作
物

，
不
論
其
是
否
實
際
耕
種
，
均
需
查
填
。

＊
人
工
鋪
面
係
指
改
建
為
溫
網
室
、
菇
舍
、
植
物
工
廠

等
可
從
事
農
作
物
栽
培
之
設
施
占
地
，
經
鋪
設
水
泥

、
瀝
青
等
不
易
回
復
為
可
耕
作
地
者
。

有
無

使
用
智
慧
生
產
或

架
設
太
陽
能
板
代
號

僅
使
用
智
慧
生
產

僅
架
設
太
陽
能
板

兩
者
皆
有

兩
者
皆
無

使
用
化
學
肥
料

或
合
成
農
藥
代
號

僅
使
用
化
學
肥
料

僅
使
用
合
成
農
藥

兩
者
皆
有
使
用

兩
者
皆
不
使
用

計
量
單
位
代
號

.
公

畝
.
公

斤
.
箱

.
盆

.
包

.
瓶

（
段

木
）

（
育

苗
箱

）

（
盆

栽
）

（
太

空
包

）

（
栽

培
瓶

）

.自
有
自
用

.國
、
公
有
地

.他
人
私
有
地

（
書
面

約
定
）

.他
人
私
有
地

（
非
書

面
約
定

）

所
有
權
屬
代
號

＊
若
連
續
編
號
、
作
物
名
稱
、
計
量
單
位
、
農
業
設
施
栽
培
種
類
、
使
用
化
學
肥
料
或
合
成
農
藥
、
使
用
智
慧
生
產

有
一
項
不
同
時
，
請
分
筆
填
寫
。
作
物
若
超
過

9筆
時
，
請
另
以
空
白
普
查
表
續
填
。

＊
智
慧
生
產
係
指
生
產
過
程
中
使
用
電
腦
、
網
路
設
備
或
具
有
感
測
辨
識
功
能
裝
置
，
可
自
動
偵
測
並
蒐
集
生
產

作
物
資
訊
，
如
使
用
土
壤
、
溫
溼
度
、
病
蟲
害
防
治
及
作
物
生
長
監
測
裝
置
，

G
PS

曳
引
機
（
採
收
機
）
等
。

主
要
利
用
目
的
代
號

.開
放
參
觀
、
採
摘

（
含
市
民
農
園
）

.生
產
短
期
作
物

.生
產
長
期
作
物

.種
植
綠
肥
作
物

.造
林

（
6 
年
以

下
）

.生
產
作
物
且
有

架
設
太
陽
能
板

.未
生
產
作
物
但
有

架
設
太
陽
能
板

.暫
作
其
他
用
途

.全
年
未
使
用



【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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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面
）

十
三
、

10
9年

全
年
農
牧
業
相
關
收
入
為
何
？

（
經
常
或
預
期
僱
用
達

6 
個
月
以
上
）

（
僱
用
未
達

6 
個
月
）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不
支

薪
資

人
員
(
人
)

臨
時
員
工
(人

)
常
僱

員
工
(
人
)

(一
)農

牧
業
工
作
日
數

（
8小

時
為

1日
）

(二
)年

底
人
數

十
二
、

10
9年

全
年
從
事
自
家
（
場
）
農
牧
業
工
作
僱
用
員
工
及
不
支
薪
資
人
員
有
幾
人
？

＊
不
含
農
牧
戶
自
家
人
力
、
農
家
間
換
工
與
委
託
農
事
及
畜
牧
服
務
業
者
所
投
入
之
人
力
。

＊
農
牧
場
支
領
酬
勞
的
經
營
管
理
者
及
其
家
屬
，
請
按
從
事
農
牧
業
工
作
時
間
分
列
於
「
常
僱
員
工
」
或
「
臨
時
員
工
」
。

無
僱
用

員
工
及

不
支
薪

資
人
員

＊
決
策
關
係
人
係
指
與
指
揮
者
共
同
參
與

農
事
作
業
決
策
之
其
他
戶
內
成
員
。

農
牧
業
工
作
日
數
代
號

＊
若

、
、

項
有
金
額
者
或
問
項
九
註
記

者
，
應
設
算
投
入
自
家
（
場
）

初
級
農
畜
產
品
生
產
價
值
。

自
家
（
場
）
初
級
農
畜
產
品
投
入
農
業

相
關

事
業

之
生
產

價
值

休
閒

農
業

服
務
收

入
（
如
休
閒
體
驗

、
門
票
、
住
宿
、
餐
飲
、
商
品
販
賣
等
）

自
行
加

工
農
畜

產
品
銷

售
收
入

（
含
加
工
費
收
入
）

委
外

加
工

農
畜
產

品
銷
售

收
入

（
請
就
來
源
分
別
填
寫
，
不
可
重
複
計
算
，
且
不
扣
除
各
項
成
本
支
出
）

＊
請
將
民
國

94
年

12
月

31
日
以
前
出
生
者
逐
一
填
寫
；
若
人

數
超
過

9人
時
，
請
另
以
空
白
普
查
表
續
填
。

十
一
、
農
牧
場
實
際
經
營

管
理
者
特
性
為
何

？

戶
長1

2
3

4
5

6
7

8
9

（
代
號
）

稱
謂

教
育
程
度

（
與
戶
長
之
關
係
，
如

父
、
母
、
配
偶
、
長

子
等
）

（
代
號
）

性
別

（
代
號
）

男 女

出
生
年
次

（
民
國
年
）

10
9年

全
年
有
無
從
事

自
家
農
牧
業
以
外
工
作

10
9年

全
年
主
要
工
作
狀
況

農
牧
業
身
分

（
代
號
）

（
指
揮
者
限
填

1人
）

10
9年

全
年
從
事
自
家

農
牧

業
工

作
日

數
（

8
小
時
為

1日
）

（
代
號
）

（
代
號
）

有
無

十
、

10
9年

底
農
牧
戶
戶
內
滿

15
歲
以
上
人
口
的
特
性
與
工
作
狀
況
為
何
？

指
揮
者

決
策
關
係
人

決
策
關
係
人
兼
承
接

者
承
接
者

非
上
述
者

農
牧
業
身
分
代
號

全
年
主
要
工
作
狀
況
代
號

＊
全
年
主
要
工
作
狀
況
先
按
表
列

.至
項

全
年
分
配
時
間
最
長
者
填
寫
代
號
。

千
元

千
元

千
元

千
元

家
庭
生
計
負
責
人
（
限 1人

）

億
萬

千
元

25
0日

以
上

18
0∼

24
9日

15
0∼

17
9日

90
∼

14
9日

60
∼

89
日

30
∼

59
日

1∼
29
日

是
否

10
5年

以
後
新
進

從
農
者


 

（
含
農
牧
場
無
酬
經
營
管
理
者
及
其
家
屬
）

（
若
為
農
牧
場
至
少
有
經
營
管
理
者

1人
）

無
農

牧
業
相

關
收
入

（
限
註
記
一
項
）

(3
)災

損
未
收
穫
(獲

)

(2
)新

植
或
新
養

(1
)全

部
自
食
自
用
(餽

贈
)

(4
)
其
他

有 有
，
收

入
來
源

.不
識
字

.國
小
及

自
修

.國
（
初
）
中

.高
級
中
等

（
高
中
、
高
職
）

.大
專
及
以
上

自
家
（
場
）
初
級
農
畜
產
品
銷
售
收
入

（
含
公
糧
收
購
、
代
養
，
不
含
各
項
農
業
補
助
收
入
）

貴
戶

（
場
）

全
年
初

級
農
畜

產
品
可

銷
售

收
入

（
＋

）
中

＊
分
配
對
象
原
則
上
係
以
銷
售
時
實
際
支
付
款
項
者
認
定
，
若
經
由
共
同
運
銷
方
式
銷
售
，
仍
請
依
實
際
銷
售
對
象
填
寫
。

＊
若
有
初
級
農
產
品
自
行
加
工
或
委
外
加
工
者
，
其
分
配
對
象
須
填
寫
「
加
工
廠
（
商
）
」
。

＊
分
配
對
象
為
「
其
他
（
如
通
路
商
）
」
係
包
含
超
市
、
量
販
店
、
零
售
商
、
專
賣
店
、
大
消
費
戶
（
如
餐
廳
、
軍
隊
、
學
校
等
）
、
出
口
商
等
。

十
四
、

10
9年

全
年
自
家
（
場
）
之
初
級
農
產
品
生
產
銷
售
分
配
情
形
為
何
？

稻
作

10
1

蔬
菜
類

40
1~

45
9

果
樹
類

50
1~

52
9

初
級

農
產
品

可
銷
售

收
入

農
民

團
體

（
不
含

政
府
稻

穀
收
購

）

販
運
商
、

行
口

政
府

稻
穀

收
購

/果
菜

批
發
市

場
加
工
廠
（
商
）

其
他

（
如
通

路
商
）

合
計

10
0

10
0

10
0

項
目

分
配

對
象

之
可
銷

售
收
入

占
比
（

％
）

一
般
消
費
者

千
元

無

九
、

10
9年

全
年

經
營

休
閒

農
業

以
外

之
相

關
事

業
為

何
？

八
、

10
9年

全
年

經
營

休
閒

農
業
主
要
類
型
為
何
？

七
、

10
9年

全
年
自
家
（
場
）

之
農

牧
業

生
產

階
段

委
託

農
事

及
畜

牧
服

務
業

者
作

業
情

形
？

六
、

10
9年

全
年
主
要
經
營

農
牧

業
種

類
為

何
？

＊
主

要
經

營
農

牧
業

種
類

請
依

問
項

四
、

五
農

畜
產

品
生

產
情

形
判

定
，

若
無

法
依

生
產

價
值

判
斷

時
，

則
改
以
全
年
投
入
成
本
較
多
者
判
斷
。

（
請
按
全
年
生
產

價
值
最
多
者

註
記
一
項
）

稻
作

雜
糧

特
用
作

物

蔬
菜

果
樹

食
用
菇
蕈

花
卉

其
他
農
作
物

牛 豬 其
他
家
畜

雞

鴨 其
他
家

禽

其
他
畜

牧
業

無
 

仔
畜
生
產

家
畜
禽
配
種

家
禽
孵
育

蛋
類
選
洗
包
裝

有

（
可
複
選
）

中
耕
除
草

施
肥

收
穫

犁
田
整
地

播
種
插
秧
(嫁

接
)

病
蟲
害
防
治

乾
燥

育
苗

作
物

類

畜
禽

類

＊
休

閒
農

業
係

指
以

農
業
生

產
設

備
、

場
所

等
，

提
供
民

眾
休
閒
之
農
牧
業
活
動
事
業
。

＊
須

有
投

入
自

行
生

產
之

初
級

農
畜
產
品
。

未
經
營

有

＊
休
閒
農
場
係
指
生
產
農
畜
產
品
，
並
結
合

2種
以
上
如
農
業
體
驗
、
餐
飲
、
住
宿
等
之
休
閒

特
性
者
，

其
餘
類
型
請
按
主
要
休
閒
特
性
全
年
收
入
最
多
者
判
斷
。

（
可
複
選
）

有未
經

營

其
他

農
畜
產
品
外
銷

攤
販

網
路
銷
售

販
售
門
市

 

休
閒
農
場

觀
光
農
園

教
育
農
園

市
民
農
園

農
村
民
宿

農
村
餐
廳

其
他

 

（
限
註
記
一
項
）

蔬
果
分
級

包
裝

. 餐
飲
店

農
畜
產
品

自
行
加
工

＊
選
項
有
註
記

者
，
須
設
算
投
入
自
家
（
場
）
初
級
農
畜
產
品
生
產
價
值
，
並
計
入
問
項
十
三
之

「
自
家
（
場
）
初
級
農
畜
產
品
投
入
農
業
相
關
事
業
之
生
產
價
值
」
。

(二
)出

生
年
次

民
國

年

(三
)教

育
程
度

(四
)1

09
年
全
年
從
事
本
場

農
牧
業
工
作
日
數

（
代
號
） （

代
號
）

(一
)性

別
男

女

＊
代
號
請
見
問
項
十

之
。

＊
代
號
請
見
問
項
十
之

。

（
限
註
記
一
項
）

(1
)
是

(2
)否

％
「

主
要
農

牧
業
種

類
」

可
銷

售
收
入
占

比

貴
戶

全
年
農

牧
業
收

入
（

＋
＋

＋
）

扣
除

各
項
成

本
支
出

後
的
「

淨
收
入

」
是
否
為
「
家
庭
主
要
收
入
」
來
源



本
林
業
表
共
填

張
；

張



本
表
是
第

3

一
、

貴
戶
（
場
）
經

營
組

織
型

態
為

何
？

（
限
註
記
一
項
）

三
、

10
9年

底
林
戶
戶
內

人
口

情
形

為
何

？
(一

)
未
滿

15
歲

；

2.
女

1.
男

人
人

（
指

94
年

12
月

31
日

以
前
出
生
者
）

（
指

95
年

1月
1日

以
後
出
生
者
）

滿
15

歲
以
上

(二
)

＊
包
含
林
道
用
地
、
儲
木
池
(地

)、
林
木
苗
圃
地
、
遊
憩
用
地
，
及
其
他
如
岩
石
地
、
崩
壞
地
、
沼
澤
地
、
林
地
內

之
固
定
設
備
用
地
等
。

(二
)林

業
附

屬
用

地

四
、

實
際

經
營

管
理

者
特

性
為

何
？

(一
)性

別
1.
男

2.
女

(三
)教

育
程
度

(二
)出

生
年
次

民
國

4.
高
級
中
等
（
高

中
、

高
職

）

5.
大
專
及
以
上

1.
不
識
字

2.
國
小
及
自
修

3.
國
（
初
）
中

五
、

10
9年

全
年

主
要

經
營

林
業

種
類

為
何

？ （
請

按
投

入
人

力
、

經
費

較
多
者
註
記
一
項
）

六
、

10
9年

底
林
業
土
地
面
積
有
多
少
？

1.
林

地
總

面
積

公
畝

公
頃

(1
)針

葉
樹

林

(2
)闊

葉
樹

林

(4
)竹

林

(5
)未

立
木

地

3.
按

林
相

種
類

分

公
畝

公
頃

縣
（
市
）

名
稱

4.
按

所
在
地

區
分

(1
)

(2
)

(3
)

(4
)

(5
)

序
號

公
頃

公
畝

(1
)自

有
林
地

(2
)租

借
國

、
公
有

林
地

(3
)租

借
私

有
林
地

(4
)接

受
委

託
經
營

針
闊

葉
混

淆
林

(3
)

2.
按

所
有

權
屬
分

＊
請
按
林
地
所
在
縣
市
分
筆
填
寫
，
若
超
過

5 
筆
時
，

請
另
以
空
白
普
查
表
續
填
。

(一
)林

地

公
畝

公
頃

＊
應
查
填
具
有
經
營
管
理
權
之
林
業
土
地
面
積
，
包
含
自
有
、
租
(借

)用
或
接
受

委
託
經
營
者
，
其
中
林
地
及
林
業
附
屬
用
地
面
積
，
請
分
別
填
寫
。

統
一

編
號

表
號

連
續
編
號

村
（
里

）
鄉
（

鎮
市

區
）

有
，

總
面
積

無
林
業
附
屬
用
地
面
積

面
積

換
算

公
式

1甲
﹦

10
分
﹦

10
0厘

﹦
0.

97
公

頃
﹦

97
公
畝

；
1公

頃
﹦

10
0公

畝
；

1坪
﹦

0.
03

3公
畝
；

1平
方

公
尺
﹦

0.
01
公

畝

2.
特

殊
林

木
經
營
業

3.
經

營
森
林

遊
樂
業

1.
一

般
林
木

經
營
業

（
係
指
一
般
林
木
之
採
種
、
移
植
、
種
植
、
保
護
及
管
理
之
行
業
）

（
係
指
從
事
特
殊
林
木
之
種
植
，
如
種
植
油
桐
、
漆
樹
、
橡
膠
樹

等
，

並
收

取
其

產
品

者
，

或
種

植
之

林
木

主
要

用
於

薪
炭

材
、

防
風
林
等
特
殊
用
途
之
行
業
，
而
種
植
竹
林
，
非
以
森
林
遊
樂

為
目
的
者
，
亦
歸
屬
此
類
）

（
係
指
在
森
林
區
域
內
從
事
提
供
遊
客
休
閒
及
育
樂
活
動
之
行
業
）

二
、

10
9年

全
年
從
事
林

業
相
關
工
作
情
形

為
何
？

（
限
註
記
一
項
）

1.
有

從
事

林
業
相
關
工
作

2.
無

林
業
相

關
工
作

＊
林
業
相
關
工
作
係
指
森
林
生
態
系
所
屬
工
作
，
除
森
林
作

業
如
植
木
、

除
草

(蔓
)、

修
(打

)枝
、
風
倒
木
扶
正
、
間

(擇
)伐

、
砍

(採
)伐

、
林
業

副
產
品
採
收
及
林
下
經
濟
作
業
等
，
亦
包
含
巡
山
、
取
締
盜
採

(獵
)及

濫
墾
、
水
文
及
氣
象
資
料
蒐
集
、
野
生
動
植
物
保
護
、
林
木
育
苗

(種
)、

森
林
育
樂
、
林
道
維
護
、
木
材
加
工
、
學
術
研
究
等
工
作
，
若
參
與
政
府

造
林
亦
屬
從
事
林
業
相
關
工
作
。

公
畝

公
頃

縣
（
市
）

名
稱

縣
（
市
）
代
號

(1
)

序
號

(2
)

(3
)

公
畝

公
頃

按
所
在

地
區
分

＊
請
按
所
在
縣
市
分
筆
填
寫
，
若
超
過

3 
筆
時
，
請
另
以
空
白
普
查
表
續
填
。

1.
本
表
採
光
學
閱
讀
機
（

O
CR

）
輸
入
，
請
使
用
藍
、
黑
色
細
字
中
性
筆
註
記
「

」
及
書
寫
，
不
可
超
出
方
格
外
；
書
寫
錯
誤
時
，

請
用
修
正
帶
更
正
；
務
必
保
持
本
表
平
整
清
潔
。

2.
數
字
請
正
楷
靠
右
填
寫
，
前
面
空
白
不
用
補

0。

與
名

冊
原
列

地
址
相

同

地
址
：

縣 (市
)

鄰
弄

段
巷

號
樓

室
鄉
(鎮

市
區
)

村 (里
)

路 (街
)

衖

單
位

名
稱
：

聯
絡

電
話
：

受
訪
人

或
填
報
人

姓
名
：

戶
長

或
負
責

人
姓
名

：

(一
)農

（
平

）
地
造

林
面
積

(二
)山

坡
地

造
林
面

積

有
無
參
與
政
府
造
林
補
助
之
林
地

＊
不
論

10
9 
年
是
否
領
有
政
府
造
林
補
助
之
林
地
面
積
皆
應
填
記
。

七
、

10
9年

底
參
與
政
府
造
林
補
助
之
林
地
面
積
有
多
少
？

公
畝

公
頃

（
見
手
冊
）

10
9年

農
林
漁
牧
業
普
查

林
業
普
查
表

主
辦
機
關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縣
（
市
）
代
號
（
見
手
冊
）

林
場

3.
合

夥

2.
獨

資

7.
其
他

4.
公
司

1.
林
戶

5.
林
業
生
產
合
作
社

6.
政
府
機
關
、
學
校

普
查
資
料
標
準
日
：
民

國
10

9 
 年

12
  月

31
  日

從
事
自

家
林
業

相
關
工

作
人
數

2.
女

1.
男

人
人

2.
女

1.
男

人
人

（
不
論
個
人
從
事

林
業
相
關
工
作
時

間
長
短
均
應
計
入

）

年

核
定

機
關

：

核
定

文
號

：

調
查

類
別

：

實
施

期
間

：

＊
按
所
在
地
區
分
之
細
項
合
計
數
應
等
於
林
業
附
屬
用
地
總
面
積
。

＊
按
所
有
權
屬
、
林
相
種
類
及
所
在
地
區
分
之
細
項

合
計
數
應
等
於
林
地
總
面
積
。

行
政

院

院
臺
農
字
第

10
90

02
11

76
號

基
本

國
勢

調
查

民
國

11
0年

5月
1日

至
6月

30
日

1.
本
普
查
依
據
統
計
法
第

15
條
規
定
，
統
計

調
查
之
受
查
者
均
應
依
限
據
實
答
復
。

2.
本
表
所
填
資
料
均
予
保
密
，
除
供
統
計
目

的
之
用
外
，
不
作
其
他
用
途
。

普
查

區

（
限
林
戶
填
寫
）

1.
2.

（
）

【
附

件
4】

（
第

1面
）



（
第

2面
）

十
、

10
9年

全
年

林
業

相
關
收
入
有
多
少

？
（
不
扣
除
各
項
成
本
支
出
）

5.
森
林

遊
樂
服

務
收
入

千
元

千
元

2.
林
業

副
產
品

銷
售
收

入
千

元

林
產

品
加
工

、
副
產

品
加
工

及
林
下

經
濟
產

品
加
工

銷
售
收

入
千

元
6.4.
政

府
造
林

補
助
金

收
入

千
元

億
萬

＊
初
級
林
產
品
及
副
產
品
之
簡
易
處
理
不
能
視
為
加
工
，

如
原
木
之
剝
皮
、
切
斷
、
愛
玉
子
及
藥
草
之
曝
曬
等
。

八
、

10
9年

全
年

從
事

森
林

作
業

情
形

為
何

？

(二
)新

造
林
面

積
(三

)砍
(採

)伐
面
積

(一
)森

林
作

業

自
家
人
力

外
包
人
力

（
不
含
補
植
面
積
）

（
不
含
間
（
擇
）
伐
面
積
）

人
力

來
源

外
僱
人
力

（
可
複
選
）

公
畝

公
頃

公
畝

公
頃

作
業

項
目

有
，

全
年
森

林
作
業
情
形

(1
)

2.
除

草
(蔓

)
(2

)
(3

)

3.
修

(打
)枝

(2
)

(3
)

5.
間

(擇
)伐

(2
)

(3
)

6.
砍

(採
)伐

(2
)

(3
)

7.
病

蟲
害
防

治
、
施
肥

(2
)

(3
)

1.
新

植
、
補

植
(2

)
(3

)

九
、

10
9年

底
從

事
自

家
（

場
）

林
業

相
關

工
作

僱
用

員
工

及
不

支
薪

資
人

員
有

幾
人

？

1.
參

加
農

(平
)地

或
山

坡
地

造
林

補
助

政
策

，
因

林
木

存
活

率
未

達
標

準
或

其
他

因
素

致
10

9年
間

未
領

取
政

府
造

林
補

助
金

。

附
記

欄

無
從
事

森
林
作
業

無
林
業

相
關
收

入

（
限
林
戶
註
記
）

不
含
林
戶
自
家
人
力
及

外
包
人
力
。

8.
林

業
副
產

品
採
收

(2
)

(3
)

（
不
含
禁
伐
補
償
金
）

(1
)

(1
)

(1
)

(1
)

(1
)

(1
)

1.
林

產
品

銷
售
收

入

4.
風
倒

木
扶
正

(2
)

(3
)

(1
)

＊

人 人

（
經
常
或
預
期
僱
用

達
6 
個
月
以
上
）

人 人

(二
)臨

時
員
工

（
僱
用
未
達

6 
個
月
）

(三
)不

支
薪
資

人
員

人 人

(一
)常

僱
員

工

2.
女

1.
男

2.
女

1.
男

2.
女

1.
男

無
僱
用

員
工
及

不
支
薪
資
人
員

3.
其

他
，

說
明

如
下

：

9.
林
下

經
濟
作
業

(2
)

(3
)

(1
)

3.
林
下

經
濟

產
品
銷

售
收
入

千
元

＊
林
下
經
濟
作
業
係
指
種
植
段
木
香
菇
、
木
耳
、
臺
灣
金
線
連
及
飼
養
森
林
蜂
與
其
產
品
之
採
收
。

＊
林
業
副
產
品
係
指
林
間
生
物
如
愛
玉
子
、
藥
草
等
產
品
。

填
表
日

期
：

11
0
年

月
日

指 導 員

審 核 員

抽 核 人 員

（
含
林
場
無
酬
經
營
管
理
者
及
其
家
屬
）

＊
林
場
支
領
酬
勞
的
經
營
管
理
者
及
其
家
屬
，
請
按
從
事
林
業
相
關
工
作
時
間
分
列
於
「
常
僱
員
工
」
或
「
臨
時
員
工
」
。

（
若
為
林
場

至
少
有

經
營
管
理

者
1人

）

2.
林
下

經
濟
作

業
若
符

合
農
牧

業
普
查

對
象
標

準
，
應

加
填
農

牧
業
普

查
表
。

普 查 員



計
量

單
位

（
代
號
）

取
得
產
銷

履
歷
驗
證

（
代

號
）

使
用
化
學

肥
料
或

合
成
農
藥

（
代
號
）

農
業
設

施
栽
培

種
類

（
代
號
）

8 97654321

1.
本
普
查
依
據
統
計
法
第

15
條
規
定
，
統
計

調
查
之
受
查
者
均
應
依
限
據
實
答
復
。

2.
本
表
所
填
資
料
均
予
保
密
，
除
供
統
計
目

的
之
用
外
，
不
作
其
他
用
途
。

核
定

機
關

：

核
定

文
號

：

調
查

類
別

：

實
施

期
間

：

行
政

院

院
臺
農
字
第

10
90

02
11

76
號

基
本

國
勢

調
查

民
國

11
0年

5月
1日

至
6月

30
日

統
一

編
號

1
表
號

連
續
編
號

普
查

區
村

（
里

）
鄉
（

鎮
市

區
）

本
農
牧
業
表
共
填

張
；

張
本
表

是
第


 

單
位

名
稱
：

聯
絡

電
話
：

受
訪
人

或
填
報
人

姓
名
：

戶
長

或
負
責

人
姓
名

：

1.
本
表
採
光
學
閱
讀
機
（

O
CR

）
輸
入
，
請
使
用
藍
、
黑
色
細
字
中
性
筆
註
記
「

」
及
書
寫
，
不
可
超
出
方
格
外
；
書
寫
錯
誤
時
，

請
用
修
正
帶
更
正
；
務
必
保
持
本
表
平
整
清
潔
。

2.
數
字
請
正
楷
靠
右
填
寫
，
前
面
空
白
不
用
補

0。

與
名
冊

原
列

地
址
相

同

（
第

1面
）

地
址
：

縣 (市
)

鄰
弄

段
巷

號
樓

室
鄉
(鎮

市
區
)

村 (里
)

路 (街
)

衖

普
查
資
料
標
準
日
：
民

國
10

9 
 年

12
  月

31
  日

四
、

10
9年

全
年
農
作
物
種
植
情
形
為
何
？

序 號

有
，
全

年
種
植

情
形

未
種
植

農
作

物

單
次
最
大
種
植
面
積
或
全
年
數
量

（
公
畝
、
公
斤
、
箱
、
盆
、
包
、
瓶
）

有
無

五
、

10
9年

全
年
家
畜
家
禽
飼
養
情
形
為
何
？

序 號
畜
禽

名
稱

1 2 4

代
號

（
代

號
）

年
底
飼

養
數
量

（
頭
、
隻

、
箱
、

盒
）

有
，
全

年
飼
養

情
形

＊
畜
禽
飼
養
若
超
過

4種
時
，
請
另
以
空
白
普
查
表
續
填
。

年
底
畜

牧
用
地

面
積

＊
畜
牧
用
地
係
指
該
單
位

10
9年

底
飼
養
畜
禽
時
具
有
使
用
權
（
不
含
占
用
）
之
相
關
用
地
，
如
草
生
地
、
畜
禽
舍
、
畜
禽
活
動
場
所
、

污
水
處
理
池
、
廢
棄
物
處
理
設
備
、
飼
料
調
配
場
等
。

公
頃

公
畝

未
飼

養
家
畜

家
禽

＊
接
受
委
託
代
養
係
指
飼
養
畜
禽
所
需
資
材
及
飼
料
由
業
者
提
供
，
經
育
成
至
某
一
階
段
再

歸
還
業
者
販
售
，
僅
收
取
委
託
代
養
費
用
。

3

接
受

委
託
代
養

填
表

日
期
：

11
0年

月
日

附
記
欄

.自
有
可

耕
作
地

年
內
曾

有
短
期

出
租
借

或
委
託

他
人
經

營

.兩
期
皆

種
稻
其

可
耕
作

地
連
續

編
號
為

.其
他

，
請

說
明
：

連
續
編
號

（
對
應
問
項
三
）

（
見
作
物
代
號
表
）

代
號

作
物

名
稱

有
無

指 導 員

審 核 員

抽 核 人 員

普 查 員

＊
若
可
耕
作
地
或
人
工
鋪
面
年
中
曾
有
短
期
異
動
或
年
底
已
出
售
，
致
年
底
未
擁
有
使
用
權
，
仍
應
查
填
其
全
年
種
植
之
農
作
物
，
其
連
續
編
號
請
填
寫
「

99
」
。

一
、
貴
戶
（
場
）
經
營
組
織

型
態
為
何
？

（
限
註
記
一
項
）

(二
)1

09
年
底
戶
內
人
口

（
指
在
本
戶
共
同
居
住
並
營
共
同
生
活
之
人
口
）

(
一
)
經
營

組
織
型

態

農
牧

戶

農
牧

場

合
夥

獨
資

二
、

10
9年

全
年
農
牧
業
經
營

情
形
為
何
？

（
限
註
記
一
項
）

生
產
農

畜
產
品
（
含
僅
種
綠
肥
）

（
未
生
產
且
未
提
供
休
閒
服
務
）

暫
時
休
耕
或
停
養

從
事

農
牧

業
未
從
事
農
牧
業

未
生

產
但
有
提
供
休
閒
服
務

無
意
願
生
產

公
司

（
農
牧
業
收
支

未
與
家
用
分
開
）

10
9

農
會
、
合
作
社
、
產
銷
班

政
府
機
關
、
學
校

其
他

.因
災
害

、
疾
病

減
產
或

損
失
作

物
（
畜

禽
）
（
請
填
寫
作
物
或
畜
禽
名
稱
）

農
業
設
施
栽
培

種
類
代
號

.簡
易
隧
道
棚

.水
平
棚
架

.水
平
棚
架
網
室

.簡
易
塑
膠
布
溫
網
室

結
構
型
鋼
骨
溫
網
室

傳
統
菇
舍

環
控
菇
舍

其
他

不
使
用

使
用

智
慧
生
產

（
代
號
）

仔
豬

(1
0)

肉
豬

(1
1)

種
豬

(1
2)

山
豬

(1
3)

肉
(役

)牛
(1

4)
產

乳
牛

(1
5)

未
產

乳
牛

(1
6)

肉
羊

(1
7)

綿
羊

(1
8)

乳
羊

(1
9)

鹿
(2

0)
兔

(2
1)

未
列

之
家

畜
(2

2)

白
肉

雞
(3

1)
有

色
肉

雞
(3

2)
肉

種
雞

(3
3)

蛋
雞

(3
4)

蛋
種

雞
(3

5)
肉

鴨
(3

6)
肉

種
鴨

(3
7)

蛋
鴨

(3
8)

蛋
種

鴨
(3

9)
鵝

(4
0)

火
雞

(4
1)

鵪
鶉

(4
2)

鴕
鳥

(4
3)

未
列

之
家

禽
(4

4)

畜
禽
名
稱

(代
號

)
家
畜
計
量
單
位
：
頭

家
禽
計
量
單
位
：
隻

其
他
畜
牧
業
計
量
單
位
：
箱
、
盒

蜜
蜂

(5
1)

蠶
(5

2)

使
用
智
慧

生
產
或
架
設

太
陽
能
板

（
代
號
）

10
9年

農
林
漁
牧
業
普
查

農
牧
業
普
查
表

主
辦
機
關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2
)女

人
(1

)男
人

1
未
滿

15
歲

（
指

95
年

1月
1日

以
後
出
生
者
）

(
2)
女

人
(1

)男
人

2
滿

15
歲
以
上

（
應
與
問
項
十
男
、
女
人
數
一
致
）

三
、

10
9年

底
可
從
事
農
作
物
栽
培
的
可
耕
作
地
及
人
工
鋪
面
面
積
有
多
少
？

有
，
全

年
使
用

情
形

年
底

面
積

連
續

編
號

＊
應
查
填
具
有
使
用
權
之
可
耕
作
地
及
人
工
鋪
面
，
含
自
有
自
用
、
租
借
入
、

占
用
或
接
受
委
託
經
營
者
。

＊
若
類
型
、
所
在
地
區
、
所
有
權
屬
、
主
要
灌
溉
水
源
、
取
得
有
機
驗
證
（
含
轉
型
期
）
、

主
要
利
用
目
的
有
一
項
不
同
時
，
應
分
筆
查
填
。

＊
若
超
過

6筆
時
，
請
另
以
空
白
普
查
表
續
填
。

無
可

耕
作
地

及
人
工

鋪
面

類
型

（
代
號
）

.水
利
會
供
水

.地
下
水

.河
川
、
埤
池
水

.其
他
水
源

.無
灌
溉

（
含
雨
水

、

全
年
未
種

植
）

主
要
灌
溉
水
源
代
號

公
頃

公
畝

主
要

灌
溉
水
源

所
在
地
區

所
有

權
屬

（
代
號
）

鄉
（
鎮
市
區
）

名
稱

代
號
（
見
手
冊
）

（
代
號
）

主
要

利
用
目
的

（
代
號
）

取
得

有
機
驗
證

（
代
號
）

有
無

面
積
換
算
公
式

1甲
﹦

10
分
﹦

10
0厘

﹦
0.

97
公
頃
﹦

97
公
畝
；

1公
頃
﹦

10
0公

畝
；

1坪
﹦

0.
03

3公
畝
；

1平
方
公
尺
﹦

0.
01
公
畝

類
型
代
號

可
耕
作
地

人
工
鋪
面

＊
可
耕
作
地
係
指
地
面
上
之
土
壤
能
直
接
栽
培
農
作
物

，
不
論
其
是
否
實
際
耕
種
，
均
需
查
填
。

＊
人
工
鋪
面
係
指
改
建
為
溫
網
室
、
菇
舍
、
植
物
工
廠

等
可
從
事
農
作
物
栽
培
之
設
施
占
地
，
經
鋪
設
水
泥

、
瀝
青
等
不
易
回
復
為
可
耕
作
地
者
。

有
無

使
用
智
慧
生
產
或

架
設
太
陽
能
板
代
號

僅
使
用
智
慧
生
產

僅
架
設
太
陽
能
板

兩
者
皆
有

兩
者
皆
無

使
用
化
學
肥
料

或
合
成
農
藥
代
號

僅
使
用
化
學
肥
料

僅
使
用
合
成
農
藥

兩
者
皆
有
使
用

兩
者
皆
不
使
用

計
量
單
位
代
號

.
公

畝
.
公

斤
.
箱

.
盆

.
包

.
瓶

（
段

木
）

（
育

苗
箱

）

（
盆

栽
）

（
太

空
包

）

（
栽

培
瓶

）

.自
有
自
用

.國
、
公
有
地

.他
人
私
有
地

（
書
面

約
定
）

.他
人
私
有
地

（
非
書

面
約
定

）

所
有
權
屬
代
號

＊
若
連
續
編
號
、
作
物
名
稱
、
計
量
單
位
、
農
業
設
施
栽
培
種
類
、
使
用
化
學
肥
料
或
合
成
農
藥
、
使
用
智
慧
生
產

有
一
項
不
同
時
，
請
分
筆
填
寫
。
作
物
若
超
過

9筆
時
，
請
另
以
空
白
普
查
表
續
填
。

＊
智
慧
生
產
係
指
生
產
過
程
中
使
用
電
腦
、
網
路
設
備
或
具
有
感
測
辨
識
功
能
裝
置
，
可
自
動
偵
測
並
蒐
集
生
產

作
物
資
訊
，
如
使
用
土
壤
、
溫
溼
度
、
病
蟲
害
防
治
及
作
物
生
長
監
測
裝
置
，

G
PS

曳
引
機
（
採
收
機
）
等
。

主
要
利
用
目
的
代
號

.開
放
參
觀
、
採
摘

（
含
市
民
農
園
）

.生
產
短
期
作
物

.生
產
長
期
作
物

.種
植
綠
肥
作
物

.造
林

（
6 
年
以

下
）

.生
產
作
物
且
有

架
設
太
陽
能
板

.未
生
產
作
物
但
有

架
設
太
陽
能
板

.暫
作
其
他
用
途

.全
年
未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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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面
）

十
三
、

10
9年

全
年
農
牧
業
相
關
收
入
為
何
？

（
經
常
或
預
期
僱
用
達

6 
個
月
以
上
）

（
僱
用
未
達

6 
個
月
）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不
支

薪
資

人
員
(
人
)

臨
時
員
工
(人

)
常
僱

員
工
(
人
)

(一
)農

牧
業
工
作
日
數

（
8小

時
為

1日
）

(二
)年

底
人
數

十
二
、

10
9年

全
年
從
事
自
家
（
場
）
農
牧
業
工
作
僱
用
員
工
及
不
支
薪
資
人
員
有
幾
人
？

＊
不
含
農
牧
戶
自
家
人
力
、
農
家
間
換
工
與
委
託
農
事
及
畜
牧
服
務
業
者
所
投
入
之
人
力
。

＊
農
牧
場
支
領
酬
勞
的
經
營
管
理
者
及
其
家
屬
，
請
按
從
事
農
牧
業
工
作
時
間
分
列
於
「
常
僱
員
工
」
或
「
臨
時
員
工
」
。

無
僱
用

員
工
及

不
支
薪

資
人
員

＊
決
策
關
係
人
係
指
與
指
揮
者
共
同
參
與

農
事
作
業
決
策
之
其
他
戶
內
成
員
。

農
牧
業
工
作
日
數
代
號

＊
若

、
、

項
有
金
額
者
或
問
項
九
註
記

者
，
應
設
算
投
入
自
家
（
場
）

初
級
農
畜
產
品
生
產
價
值
。

自
家
（
場
）
初
級
農
畜
產
品
投
入
農
業

相
關

事
業

之
生
產

價
值

休
閒

農
業

服
務
收

入
（
如
休
閒
體
驗

、
門
票
、
住
宿
、
餐
飲
、
商
品
販
賣
等
）

自
行
加

工
農
畜

產
品
銷

售
收
入

（
含
加
工
費
收
入
）

委
外

加
工

農
畜
產

品
銷
售

收
入

（
請
就
來
源
分
別
填
寫
，
不
可
重
複
計
算
，
且
不
扣
除
各
項
成
本
支
出
）

＊
請
將
民
國

94
年

12
月

31
日
以
前
出
生
者
逐
一
填
寫
；
若
人

數
超
過

9人
時
，
請
另
以
空
白
普
查
表
續
填
。

十
一
、
農
牧
場
實
際
經
營

管
理
者
特
性
為
何

？

戶
長1

2
3

4
5

6
7

8
9

（
代
號
）

稱
謂

教
育
程
度

（
與
戶
長
之
關
係
，
如

父
、
母
、
配
偶
、
長

子
等
）

（
代
號
）

性
別

（
代
號
）

男 女

出
生
年
次

（
民
國
年
）

10
9年

全
年
有
無
從
事

自
家
農
牧
業
以
外
工
作

10
9年

全
年
主
要
工
作
狀
況

農
牧
業
身
分

（
代
號
）

（
指
揮
者
限
填

1人
）

10
9年

全
年
從
事
自
家

農
牧

業
工

作
日

數
（

8
小
時
為

1日
）

（
代
號
）

（
代
號
）

有
無

十
、

10
9年

底
農
牧
戶
戶
內
滿

15
歲
以
上
人
口
的
特
性
與
工
作
狀
況
為
何
？

指
揮
者

決
策
關
係
人

決
策
關
係
人
兼
承
接

者
承
接
者

非
上
述
者

農
牧
業
身
分
代
號

全
年
主
要
工
作
狀
況
代
號

＊
全
年
主
要
工
作
狀
況
先
按
表
列

.至
項

全
年
分
配
時
間
最
長
者
填
寫
代
號
。

千
元

千
元

千
元

千
元

家
庭
生
計
負
責
人
（
限 1人

）

億
萬

千
元

25
0日

以
上

18
0∼

24
9日

15
0∼

17
9日

90
∼

14
9日

60
∼

89
日

30
∼

59
日

1∼
29
日

是
否

10
5年

以
後
新
進

從
農
者


 

（
含
農
牧
場
無
酬
經
營
管
理
者
及
其
家
屬
）

（
若
為
農
牧
場
至
少
有
經
營
管
理
者

1人
）

無
農

牧
業
相

關
收
入

（
限
註
記
一
項
）

(3
)災

損
未
收
穫
(獲

)

(2
)新

植
或
新
養

(1
)全

部
自
食
自
用
(餽

贈
)

(4
)
其
他

有 有
，
收

入
來
源

.不
識
字

.國
小
及

自
修

.國
（
初
）
中

.高
級
中
等

（
高
中
、
高
職
）

.大
專
及
以
上

自
家
（
場
）
初
級
農
畜
產
品
銷
售
收
入

（
含
公
糧
收
購
、
代
養
，
不
含
各
項
農
業
補
助
收
入
）

貴
戶

（
場
）

全
年
初

級
農
畜

產
品
可

銷
售

收
入

（
＋

）
中

＊
分
配
對
象
原
則
上
係
以
銷
售
時
實
際
支
付
款
項
者
認
定
，
若
經
由
共
同
運
銷
方
式
銷
售
，
仍
請
依
實
際
銷
售
對
象
填
寫
。

＊
若
有
初
級
農
產
品
自
行
加
工
或
委
外
加
工
者
，
其
分
配
對
象
須
填
寫
「
加
工
廠
（
商
）
」
。

＊
分
配
對
象
為
「
其
他
（
如
通
路
商
）
」
係
包
含
超
市
、
量
販
店
、
零
售
商
、
專
賣
店
、
大
消
費
戶
（
如
餐
廳
、
軍
隊
、
學
校
等
）
、
出
口
商
等
。

十
四
、

10
9年

全
年
自
家
（
場
）
之
初
級
農
產
品
生
產
銷
售
分
配
情
形
為
何
？

稻
作

10
1

蔬
菜
類

40
1~

45
9

果
樹
類

50
1~

52
9

初
級

農
產
品

可
銷
售

收
入

農
民

團
體

（
不
含

政
府
稻

穀
收
購

）

販
運
商
、

行
口

政
府

稻
穀

收
購

/果
菜

批
發
市

場
加
工
廠
（
商
）

其
他

（
如
通

路
商
）

合
計

10
0

10
0

10
0

項
目

分
配

對
象

之
可
銷

售
收
入

占
比
（

％
）

一
般
消
費
者

千
元

無

九
、

10
9年

全
年

經
營

休
閒

農
業

以
外

之
相

關
事

業
為

何
？

八
、

10
9年

全
年

經
營

休
閒

農
業
主
要
類
型
為
何
？

七
、

10
9年

全
年
自
家
（
場
）

之
農

牧
業

生
產

階
段

委
託

農
事

及
畜

牧
服

務
業

者
作

業
情

形
？

六
、

10
9年

全
年
主
要
經
營

農
牧

業
種

類
為

何
？

＊
主

要
經

營
農

牧
業

種
類

請
依

問
項

四
、

五
農

畜
產

品
生

產
情

形
判

定
，

若
無

法
依

生
產

價
值

判
斷

時
，

則
改
以
全
年
投
入
成
本
較
多
者
判
斷
。

（
請
按
全
年
生
產

價
值
最
多
者

註
記
一
項
）

稻
作

雜
糧

特
用
作

物

蔬
菜

果
樹

食
用
菇
蕈

花
卉

其
他
農
作
物

牛 豬 其
他
家
畜

雞

鴨 其
他
家

禽

其
他
畜

牧
業

無
 

仔
畜
生
產

家
畜
禽
配
種

家
禽
孵
育

蛋
類
選
洗
包
裝

有

（
可
複
選
）

中
耕
除
草

施
肥

收
穫

犁
田
整
地

播
種
插
秧
(嫁

接
)

病
蟲
害
防
治

乾
燥

育
苗

作
物

類

畜
禽

類

＊
休

閒
農

業
係

指
以

農
業
生

產
設

備
、

場
所

等
，

提
供
民

眾
休
閒
之
農
牧
業
活
動
事
業
。

＊
須

有
投

入
自

行
生

產
之

初
級

農
畜
產
品
。

未
經
營

有

＊
休
閒
農
場
係
指
生
產
農
畜
產
品
，
並
結
合

2種
以
上
如
農
業
體
驗
、
餐
飲
、
住
宿
等
之
休
閒

特
性
者
，

其
餘
類
型
請
按
主
要
休
閒
特
性
全
年
收
入
最
多
者
判
斷
。

（
可
複
選
）

有未
經

營

其
他

農
畜
產
品
外
銷

攤
販

網
路
銷
售

販
售
門
市

 

休
閒
農
場

觀
光
農
園

教
育
農
園

市
民
農
園

農
村
民
宿

農
村
餐
廳

其
他

 

（
限
註
記
一
項
）

蔬
果
分
級

包
裝

. 餐
飲
店

農
畜
產
品

自
行
加
工

＊
選
項
有
註
記

者
，
須
設
算
投
入
自
家
（
場
）
初
級
農
畜
產
品
生
產
價
值
，
並
計
入
問
項
十
三
之

「
自
家
（
場
）
初
級
農
畜
產
品
投
入
農
業
相
關
事
業
之
生
產
價
值
」
。

(二
)出

生
年
次

民
國

年

(三
)教

育
程
度

(四
)1

09
年
全
年
從
事
本
場

農
牧
業
工
作
日
數

（
代
號
） （

代
號
）

(一
)性

別
男

女

＊
代
號
請
見
問
項
十

之
。

＊
代
號
請
見
問
項
十
之

。

（
限
註
記
一
項
）

(1
)
是

(2
)否

％
「

主
要
農

牧
業
種

類
」

可
銷

售
收
入
占

比

貴
戶

全
年
農

牧
業
收

入
（

＋
＋

＋
）

扣
除

各
項
成

本
支
出

後
的
「

淨
收
入

」
是
否
為
「
家
庭
主
要
收
入
」
來
源



統
一

編
號

4
表
號

連
續
編
號

普
查

區
村

（
里

）
鄉
（

鎮
市

區
）

本
漁
業
表
共
填

張
；

張
本
表

是
第


 

單
位

名
稱
：

（
）

聯
絡

電
話
：

受
訪
人

或
填
報
人

姓
名
：

戶
長

或
負
責

人
姓
名

：

1.
本
表
採
光
學
閱
讀
機
（

O
CR

）
輸
入
，
請
使
用
藍
、
黑
色
細
字
中
性
筆
註
記
「

」
及
書
寫
，
不
可
超
出
方
格
外
；
書
寫
錯
誤
時
，

請
用
修
正
帶
更
正
；
務
必
保
持
本
表
平
整
清
潔
。

2.
數
字
請
正
楷
靠
右
填
寫
，
前
面
空
白
不
用
補

0。

與
名

冊
原
列

地
址
相

同

（
第

1面
）

地
址
：

縣 (市
)

鄰
弄

段
巷

號
樓

室
鄉
(鎮

市
區
)

村 (里
)

路 (街
)

衖

（
代

號
）

序 號 1 2 3

漁
船
種
類

有
無

（
代

號
）

C
T

C
T

C
T

噸

漁
筏

無
動
力
舢
舨

動
力
漁
船

（
含
動
力
舢
舨
）

漁
船
統

一
編
號

之
CT

別
漁
船
噸
位

有
無

（
代

號
）

主
要

漁
撈
方
式

觀
光

休
閒

採
捕

作
業

四
、

10
9年

全
年
「
在
沿
岸
、
河
川
或
湖
泊
之
不
使
用
漁
船
採
捕
作
業
」

情
形
為
何
？

無
「

在
沿

岸
、
河

川
或
湖

泊
之
不

使
用
漁

船
採
捕
作
業
」

有
，
主

要
採
捕

方
式
代

號

三
、

10
9年

底
漁
撈
使
用
的
漁
船
有
多
少
？

＊
漁
船

（
含
專

營
娛
樂

漁
船

）
不

論
有

無
作

業
，

均
應

逐
艘

查
填

；
若
超

過
3 
艘

時
，

請
另

以
空

白
普

查
表

續
填

。
無
漁

撈
使

用
的
漁

船

有
，

全
年
漁

撈
作
業

情
形

＊
主
要
漁
撈
方
式
請
依
年
內
作
業
時
間
最
長
者
查
填
。
若
本
漁

船
年
內
均
無
作
業
，
則
依
持
有
漁
業
執
照
登
記
的
主
要
漁
撈

方
式
查
填
其
代
號
。

漁
船
統
一
編
號
之

CT
別

專
營
娛
樂
漁
船
：

舢
舨
：

漁
筏
：

動
力
漁
船
：

主
要
漁
撈
（
採
捕
）
方
式
代
號

核
定

機
關

：

核
定

文
號

：

調
查

類
別

：

實
施

期
間

：

行
政

院

院
臺
農
字
第

10
90

02
11

76
號

基
本

國
勢

調
查

民
國

11
0年

5月
1日

至
6月

30
日

1.本
普
查
依
據
統
計
法
第

15
條
規
定
，
統
計

調
查
之
受
查
者
均
應
依
限
據
實
答
復
。

2.本
表
所
填
資
料
均
予
保
密
，
除
供
統
計
目
的

之
用
外
，
不
作
其
他
用
途
。

普
查
資
料
標
準
日
：
民

國
10

9 
 年

12
  月

31
  日

10
9年

農
林
漁
牧
業
普
查

漁
業
普
查
表

主
辦
機
關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填
表

日
期
：

11
0
年

月
日

附
記

欄

指 導 員

審 核 員

抽 核 人 員

普 查 員

（
漁
筏
請
填
寫

0）

一
、

貴
戶

（
單

位
）

經
營

組
織

型
態

為
何

？

暫
時
休
漁
或
停
養

無
意
願
生
產

生
產
漁

產
品

二
、

10
9年

全
年

漁
業

經
營

情
形
為
何
？

（
限
註
記
一
項
）

從
事

漁
業

未
從
事
漁
業

（
未
生
產
且
未
提
供
休
閒
服
務
）

未
生
產

但
有
提
供
休
閒
服
務

（
限
註
記
一
項
）

(
二
)

10
9年

底
戶
內
人
口

（
指
在
本
戶
共
同
居
住
並
營
共
同
生
活
之
人
口
）

(一
)經

營
組
織
型
態

獨
資
漁

戶

非
獨
資

漁
戶

公
司

合
夥

1
未
滿

15
歲

（
指

95
年

1月
1日

以
後
出
生
者
）

(2
)
女

人
(1
)
男

人

漁
會

、
試
驗

所
、
學
校

10
9

2
滿

15
歲
以
上

（
應
與
問
項
九
男
、
女
人
數
一
致
）

其
他

(
2)
女

人
(
1)
男

人

＊
。

遠
洋
漁

業

近
海
漁

業

沿
岸
漁

業

內
陸

漁
撈
業

海
面
養

殖
業

內
陸
鹹

水
養
殖

業

淡
水
養
殖

業

＊
主
要
經
營
漁
業
種
類
請
依
問
項
三
∼
五
漁
撈
與
養

繁
殖
作
業
情
形
判
定
，
若
無
法
依
生
產
價
值
判
斷

時
，
則
改
以
全
年
投
入
成
本
較
多
者
判
斷
。

（
請
按
全
年
生
產
價
值
最
多
者

註
記
一
項
）

六
、

10
9年

全
年

主
要

經
營

漁
業

種
類

為
何

？

八
、

10
9年

全
年

經
營

休
閒

漁
業

以
外

之
相

關
事

業
為

何
？

＊
休

閒
漁
業

係
指

以
漁

業
生

產
設

備
、
場

所
等

，
提

供
民

眾
休
閒
之
漁
業
活
動
事
業
。

＊
須

有
投

入
自

行
生

產
之

初
級

漁
產
品
。

未
經

營

有
（
限
註
記
一
項
）

（
可
複
選
）

有未
經
營

利
用

漁
船

經
營
之

遊
樂
事

業

利
用

養
繁
殖

場
域
經

營
之
遊

樂
事
業

利
用
漁

業
設
施

經
營
之

遊
樂
事

業

複
合
式
經

營
之

遊
樂
事

業

其
他

漁
產

品
自

行
加
工

餐
飲
店

漁
產
品

外
銷

.攤
販

網
路

銷
售

販
售

門
市

＊
選
項
有
註
記

者
，
須
設
算
投
入
自
家
（
本
單
位
）
初
級
漁
產
品
生
產
價
值
，
並
計
入
問
項
十
二
之

「
自
家
（
本
單
位
）
初
級
漁
產
品
投
入
漁
業
相
關
事
業
之
生
產
價
值
」
。

七
、

10
9年

全
年

經
營

休
閒

漁
業
主
要
類
型
為
何
？

＊
請
按
主
要
休
閒
特
性
全
年
收
入
最
多
者
判
斷
。

＊
養
繁

殖
口
（

處
）
不

論
有
無

作
業
，

均
應
查

填
；
若

超
過

4筆
時
，
請
另

以
空
白

普
查
表

續
填
。

所
有
權
屬
代
號

利
用
目
的
代
號

單
養

混
養

中
間
育
成

五
、

10
9年

底
養
繁
殖
面
積
及
其
使
用
的
漁
船
有
多
少
？

無
養
繁

殖
面
積

有
，

；

(一
)年

底
漁
船
種
類

艘
無
動

力
舢
舨

艘
動
力

漁
船

艘
；

(二
)全

年
養
繁
殖
情
形

 

年
底
養
繁
殖
面
積

(除
箱
網
養

殖
以
立

方
公
尺

為
單

位
外
，
其

餘
均
以

公
畝
為

單
位
)

序 號
所
在
地
區

鄉
（
鎮
市
區
）
名
稱

代
號

（
見

手
冊
）

有
無

（
代
號

）

所
有

權
屬

主
要
養
繁
殖

水
產
生
物

養
繁
殖

類
型

利
用

目
的

使
用

水
源

1 2 3

主
要
養
繁
殖
水
產
生
物
代
號

使
用
水
源
代
號

海
水

地
下
水

河
川
、
水
庫
水

淡
水
混
用

面
積

換
算
公

式
1甲

﹦
10

分
﹦

10
0厘

﹦
0.

97
公

頃
﹦

97
公
畝
；

1公
頃
﹦

10
0公

畝
；

1坪
﹦

0.
03

3公
畝
；

1平
方

公
尺
﹦

0.
01

公
畝

觀
光

休
閒

.自
有
自
用

.國
、
公
有
地

.他
人
私
有
地

（
書

面
約
定

）

.他
人
私
有
地

（
非

書
面
約

定
）

繁
殖

買
成
魚
供
人
垂
釣

全
年
未
使
用

淡
海
水
混
用

其
他
水
源

全
年
未
使
用

魚
池
（
塭
）

型
態

（
代

號
）

（
代
號

）
（

代
號
）

（
代

號
）

（
代

號
）

（
代
號

）

魚
池
（
塭
）
型
態
代
號

室
外
硬
池
式

室
外
土
池
式

室
內
池

止
水
式

流
水
式

循
環
式

淺
海

箱
網

其
他

全
年
休
養

養
繁
殖
類
型
代
號

漁
筏

無
養

繁
殖

使
用
的

漁
船

4

有
，

年
底

使
用
智
慧

生
產
或
架
設

太
陽
能
板

（
代
號

）

使
用
智
慧
生
產
或

架
設
太
陽
能
板
代
號

僅
使
用
智
慧
生
產

僅
架
設
太
陽
能
板

兩
者
皆
有

兩
者
皆
無

＊
若

養
繁
殖

口
（
處

）
之
所

在
地
區

、
所
有

權
屬
、

主
要
養

繁
殖
水

產
生
物

、
養
繁

殖
類
型
、

魚
池
（

塭
）
型

態
、

利
用
目
的

、
觀
光

休
閒
、

使
用
水

源
、
使

用
智
慧

生
產
或

架
設
太

陽
能
板

有
一
項

不
同
時
，

請
分
筆

填
寫
。

＊
智
慧
生
產
係
指
生
產
過
程
中

使
用
電
腦
、
網
路
設
備
或
具

有
感
測
辨
識
功
能
裝
置
，
可

自
動
偵
測
並
蒐
集
養
殖
水
產

生
物
資
訊
，
如
使
用
水
質
及

生
長
監
測
裝
置
，
或
結
合
投

餌
機
、
進
水
設
備
等
。

因
災

害
、
疾

病
減
產

或
損
失

水
產

生
物

其
他

，
請

說
明
：

（
請
填
寫
水
產
生
物
名
稱
）


 
 


 


 


 


 




 

【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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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
戶

全
年

漁
業
收
入

（
＋

＋
＋

）
扣

除
各
項

成
本
支

出
後
的

「
淨

收
入
」

是
否
為
「
家
庭
主
要
收
入
」
來
源

（
限
註
記
一
項
）

(1
)
是

(2
)否


 


 

（
第

2面
）

(
二
)
年
底

僱
用
人

數
按
僱

用
來
源

分
＊
若

1人
兼
有
海
、
陸
上
作
業
時
，
則
歸
屬
海
上
作
業
人
員
。

有
，
(一

)全
年
僱
用
人
數
按
漁
業
工
作
日
數
分

無
僱

用
員

工
及
不

支
薪
資

人
員

1∼
29

日

30
∼

59
日

90
∼

14
9日

15
0∼

17
9日

60
∼

89
日

18
0∼

24
9日

25
0日

以
上

（
經
常
或
預
期
僱
用
達

6 
個
月
以
上
）

（
僱
用
未
達

6 
個
月
）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不
支
薪
資
人
員
(人

)
臨
時
員
工
(人

)
常
僱
員
工
(人

)

漁
業
工

作
日
數

（
經
常
或
預
期
僱
用
達

6 
個
月
以
上
）

（
僱
用
未
達

6 
個
月
）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不
支
薪
資
人
員
(人

)
臨
時

員
工
(
人
)

常
僱

員
工
(
人
)

僱
用
來

源

海 上 陸 上

臺
澎

金
馬

大
陸

港
澳

印
尼

臺
澎

金
馬

其
他

地
區

指
揮
者

決
策
關
係
人

決
策
關
係
人
兼
承

接
者

承
接
者

非
上
述
者

漁
業
身
分
代

號
漁
業
工
作
日
數
代
號

全
年
主
要
工
作
狀
況
代
號

.不
識
字

.國
小
及
自
修

.國
（
初
）
中

.高
級
中
等

（
高
中
、
高
職
）

.大
專
及
以
上

＊
決
策
關
係
人
係
指
與
指
揮
者
共
同
參
與

漁
事
作
業
決
策
之
其
他
戶
內
成
員
。

＊
全
年
主
要
工
作
狀
況
先
按
表
列

.至
項

全
年
分
配
時
間
最
長
者
填
寫
代
號
。

十
、

非
獨

資
漁

戶
實

際
經

營
管

理
者

特
性

為
何

？
(二

)出
生
年
次

民
國

年

(
三
)
教
育

程
度

(
四
)

10
9年

全
年
從
事
本
單
位

漁
業
工
作
日
數

（
代
號
） （
代
號
）

(一
)性

別
男

女
＊
代
號
請
見
問
項
九
之

。

＊
代
號
請
見
問
項
九

之
。

十
一
、

10
9年

全
年
從
事
自
家
（
本
單
位
）
漁
業
工
作
僱
用
員
工
及
不
支
薪
資
人
員
有
幾
人
？

＊
請

將
民
國

94
年

12
月

31
日
以
前
出
生
者
逐
一
填
寫
；
若
人
數
超
過

9人
時
，
請
另
以
空
白
普
查
表
續
填
。

戶
長1

2
3

4
5

6
7

8
9

（
代
號
）

稱
謂

教
育
程
度

（
與
戶
長
之
關
係
，
如

父
、
母
、
配
偶
、
長

子
等
）

（
代
號
）

性
別

（
代
號
）

男 女

出
生
年
次

（
民
國
年
）

10
9年

全
年
有

無
從
事

自
家
漁
業
以
外
工
作

10
9年

全
年
主

要
工
作

狀
況

漁
業
身
分

（
代
號
）

（
指
揮
者
限
填

1人
）

10
9年

全
年
從
事
自
家

漁
業
工
作
日
數

（
代
號
）

（
代
號
）

有
無

九
、

10
9年

底
獨
資
漁
戶
戶
內
滿

15
歲
以
上
人
口
的
特
性
與
工
作
狀
況
為
何
？

家
庭
生
計
負
責

人

越
南

其
他

地
區

十
二
、

10
9年

全
年
漁
業
相
關
收
入
為
何
？

自
家
（
本
單

位
）
初

級
漁

產
品
銷

售
收
入

（
不

含
各
項

漁
業
補
助

收
入
）

＊
若

、
、

項
有
金
額
者
或
問
項
八
註
記

者
，
應
設
算
投
入
自
家
（
本
單
位
）

初
級
漁
產
品
生
產
價
值
。

自
家
（
本
單

位
）
初

級
漁

產
品
投

入
漁
業

相
關
事

業
之
生

產
價

值
千

元

億
萬

千
元

自
行

加
工
漁

產
品
銷

售
收
入

（
含
加
工
費
收
入
）

千
元

委
外
加

工
漁
產

品
銷
售

收
入

千
元

菲
律

賓

十
三
、

10
9年

全
年
自
家
（
本
單
位
）
之
初
級
養
繁
殖
漁
產
品
生
產
銷
售
分
配
情
形
為
何
？

批
發
市
場

其
他

合
計

10
0

10
0

10
0

項
目

千
元

無
出
口
商

販
運
商

魚
類

01
~1

5

貝
介

類
22

~2
6

蝦
類

16
~2

0

（
限 1人

）
 

＊
不

含
獨
資
漁
戶
自
家
人
力
、
漁
家
間
換
工
及
外
包
人
力
。

＊
非

獨
資
漁
戶
支
領
酬
勞
的
經
營
管
理
者
及
其
家
屬
，
請
按
從
事
漁
業
工
作
時
間
分
列
於
「
常
僱
員
工
」
或
「
臨
時
員
工
」
。

（
含
非
獨
資
漁
戶
無
酬
經
營
管
理
者
及
其
家
屬
）

（
含
非
獨
資
漁
戶
無
酬
經
營
管
理
者
及
其
家
屬
）

（
若
為
非
獨
資
漁
戶
至
少

有
經
營
管
理
者

1人
）

(1
)全

部
自
食
自
用
(餽

贈
)

(
2)
新
養

無
漁

業
相
關

收
入

（
限
註
記
一
項
）

(4
)
其
他

(3
)災

損
未
收
獲

（
請
就
來
源
分
別
填
寫
，
不
可
重
複
計
算
，
且
不
扣
除
各
項
成
本
支
出
）

有
，
收

入
來
源

休
閒
漁

業
服
務

收
入

（
如
休
閒
體
驗
、
門
票
、
住
宿
、

餐
飲
、
商
品
販
賣
等
）

千
元

億
萬

加
工

廠
（
商
）

＊
初
級
漁
產
品
可
銷
售
收
入
包
括
「
自
家
（
本
單
位
）
初
級
漁
產
品
銷
售
收
入
」
及
「
自
家
（
本
單
位
）
初
級
漁
產
品
投
入
漁
業
相
關
事
業
之
生
產
價
值
」
。

＊
分
配
對
象
原
則
上
係
以
銷
售
時
實
際
支
付
款
項
者
認
定
，
若
經
由
共
同
運
銷
方
式
銷
售
，
仍
請
依
實
際
銷
售
對
象
填
寫
。

＊
若
有
初
級
漁
產
品
自
行
加
工
或
委
外
加
工
者
，
其
分
配
對
象
須
填
寫
「
加
工
廠
（
商
）
」
。

＊
分
配
對
象
為
「
其
他
」
係
包
含
漁
民
團
體
、
超
市
、
量
販
店
、
大
消
費
戶
（
如
餐
廳
、
軍
隊
、
學
校
等
）
、
一
般
消
費
者
等
。

初
級

漁
產
品

可
銷
售

收
入

分
配

對
象
之

可
銷
售

收
入
占

比
（
％

）



(二
)年

底
作
業

人
數

一
、

貴
單
位
經
營
組

織
型
態
為
何
？

（
第

1面
）

地
址
：

縣 (市
)

鄰
弄

段
巷

號
樓

室
鄉
(鎮

市
區
)

村 (里
)

路 (街
)

衖

受
訪
人

或
填
報
人

姓
名
：

戶
長
或

負
責
人

姓
名
：

單
位

名
稱
：

聯
絡

電
話
：

三
、

10
9年

全
年
從
事
農
事
及
畜
牧
服
務
作
業
人
數
有
幾
人
？

與
名

冊
原
列

地
址
相

同

（
經
常
或
預
期
僱
用
達

6 
個
月
以
上
）

（
僱
用
未
達

6 
個
月
）

(一
)工

作
日
數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
限
註
記
一
項
）

合
作
社
、
合
作
農
場

(三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國
小
及
自
修

國
（
初
）
中

(
二
)
出
生

年
次

(一
)性

別

獨
資

合
夥

農
會

公
司

產
銷
班

其
他

民
國

年
大
專
及
以
上

男
女

類 別

服
務
項

目
服

務
對
象

地
區
（

可
複
選

）

稻
作

蔬
菜

育 苗

本
鄉

(鎮
市
區

)

本
縣

市
其
他

鄉
(鎮

市
區

)

其
他

縣
市

代 號
計

量
單

位

箱 箱

四
、

10
9年

全
年
提
供
農
事
及
畜
牧
服
務
作
業
情
形
為
何
？

其
他

作
物

作 物 類 畜 禽 類

犁
田

整
地

菇
菌

種
培

育

蛋
類

選
洗

包
裝

仔
畜
生

產

家
畜
禽

配
種

家
禽

孵
育

瓶 公
畝

公
畝

包
、

瓶 公
畝

公
畝

公
畝

公
斤

頭
（
隻

）

千
粒頭

千
隻

公
斤

公
畝

花
卉

箱

播 種 插 秧 除 草 防 蟲 收 穫 調 製


 

1.
本
表
採
光
學
閱
讀
機
（

O
CR

）
輸
入
，
請
使
用
藍
、
黑
色
細
字
中
性
筆
註
記
「

」
及
書
寫
，
不
可
超
出
方
格
外
；
書
寫
錯
誤
時
，

請
用
修
正
帶
更
正
；
務
必
保
持
本
表
平
整
清
潔
。

2.
數
字
請
正
楷
靠
右
填
寫
，
前
面
空
白
不
用
補

0。

農
事
及
畜
牧
服
務
業

統
一

編
號

2
表
號

連
續
編
號

村
（
里

）
鄉
（

鎮
市

區
）

普
查

區

普
查
資
料
標
準
日
：
民

國
10

9 
 年

12
  月

31
  日

10
9年

農
林
漁
牧
業
普
查

主
辦
機
關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播
種

、
插
秧

、
定
植

、
嫁
接

中
耕

除
草

、
施

肥 病
蟲
害

防
治

收
穫

菇
菌

栽
培

材
料

製
包

（
裝

瓶
）

乾
燥

蔬
果

分
級

包
裝

__
_
__
_
__
_
__
_
_

作
業

數
量

中
為

稻
作

之
占
比

（
％
）

（
請
填

寫
全
年

服
務

收
入
最

多
之

農
畜
種

類
代

號
）

主
要

服
務

農
畜

種
類

代
號

全
年

作
業
數

量

鴨 其
他

家
禽

主
要
服

務
農
畜

種
類
代

號

臨
時

員
工
(
人
)

常
僱
員
工
(人

)

二
、

實
際
經
營
管
理

者
特
性
為
何
？

（
8小

時
為

1日
）

蔬
菜

果
樹

食
用

菇
蕈

其
他

農
作

物

花
卉

牛

豬 其
他
家

畜

雞

稻
作

雜
糧

特
用
作

物
（
請

填
寫
全

年
服
務

收
入

最
多
之
服

務
項
目

代
號
）

（
至
少
有
經
營
管
理
者

1人
）

主
要

服
務
項

目
代
號

18
0日

以
上

15
0∼

17
9日

90
∼

14
9日

60
∼

89
日

30
∼

59
日

1∼
29

日

高
級
中
等
（
高

中
、

高
職
）

無
酬
經
營
管
理
者

、
家
屬
及
其
他
人
員
(人

)


 


 


 


 


 


 


 


 


 


 


 


 

1.
本
普
查
依
據
統
計
法
第

15
條
規
定
，
統
計

調
查
之
受
查
者
均
應
依
限
據
實
答
復
。

2.
本
表
所
填
資
料
均
予
保
密
，
除
供
統
計
目

的
之
用
外
，
不
作
其
他
用
途
。

行
政

院

院
臺
農
字
第

10
90

02
11

76
號

基
本

國
勢

調
查

民
國

11
0年

5月
1日

至
6月

30
日

普
查

表
核

定
機

關
：

核
定

文
號

：

調
查

類
別

：

實
施

期
間

：

＊
從
事
農
事
及
畜
牧
服
務
作
業
之
人
員
可
分
為
常
僱
員
工
、
臨
時
員
工
與
無
酬
經
營
管
理
者
、
家
屬
及
其
他
人
員
。
支

領
酬

勞
的

經
營

管
理

者
及
其
家

屬
，
請
按
從
事
農
事
及
畜
牧
服
務
業
工
作
時
間
分
列
於
「
常
僱
員
工
」
或
「
臨
時
員
工
」
。

（
）

【
附

件
7】



（
第

2面
）

填
表

日
期
：

11
0
年

月
日

七
、

10
9年

全
年
農
事
及

畜
牧

服
務

收
入

有
多

少
？

（
不
扣
除
各
項
成
本
支
出
）

千
元

億
萬

可
耕

作
地

面
積

換
算

公
式

1甲
﹦

10
分
﹦

10
0厘

﹦
0.

97
公

頃
﹦

97
公

畝
；

1公
頃

﹦
10

0公
畝

；
1坪

﹦
0.

03
3公

畝
；

1平
方

公
尺

﹦
0.

30
25

坪
﹦

0.
01

公
畝

六
、

10
9年

底
農
事
及
畜
牧
服
務
用
地
及
房
舍
面
積
有
多
少
？

曬
場

坪

專
供

曝
曬
農

產
品
之

場
地
。

專
用

於
存
放

農
業
機

械
及
器

具
之
房

舍
。

農
用

儲
藏
室

以
竹

材
、
木

材
及
鋼

、
鐵
、

鋁
等
金

屬
為
骨

架
，
遮

陰
網
、

玻
璃

、
塑
膠

板
、
硬

質
板
、

透
明
塑

膠
布
等

為
覆
蓋

材
料
，

所
建

造
之
固

定
性
封

閉
式
房

舍
。

提
供

各
種

作
物

之
種

苗
（

籽
）

售
予

農
家

種
植

所
使

用
之

可
耕

作
地
。

提
供

仔
畜
及

雛
禽
售

予
農
家

飼
養
所

使
用
之

房
舍
。

畜
禽
舍

公
畝

公
畝 坪

2 3 4 5

坪
6

專
用

於
從
事

蔬
果
分

級
包
裝

、
蛋
類

選
洗
包

裝
等
服

務
作

業
之

場
所
。

作
業

場
所

坪
7

溫
室無
農

事
及

畜
牧
服

務
用
地

及
房
舍

有
，

全
年
使

用
情
形

代
號

種
類

面
積

單
位

說
明

種
苗

放
置
場

專
供

種
苗

放
置

、
堆

疊
之

場
地

，
若

係
利

用
曬

場
、

溫
室

者
，

請
分

別
併

入
「

3
曬

場
」

、
「

4
溫
室

」
項

下
填

寫
。

公
畝

1

其
他
農
作
物

稻
作

雜
糧

特
用

作
物

蔬
菜

果
樹

花
卉

牛

豬 其
他
家
畜

雞

鴨 其
他
家
禽

主
要
服
務
農
畜
種
類
代
號

食
用
菇

蕈

附
記
欄

指 導 員

審 核 員

抽 核 人 員

普 查 員

若
同

一
用

地
或

房
舍

具
有

2種
以

上
用

途
時

，
請

按
全

年
主

要
利

用
目
的

填
寫

其
具

有
使
用
權
之
面
積
，
不
可
重
複
。
但
專
用
於
自
家
農
牧
業
作
業
者
不
包
括
在
內
。

＊

五
、

10
9年

底
農
業
機
械
數
量
有
多
少
？

動
力

剪
枝

機

蔬
菜
移

植
機

育
苗

犁
田

整
地

播
種

插
秧

菇
菌

自
動
接

種
機

中
耕

管
理
機

動
力

噴
霧
（

粉
）
機

自
走

式
噴
霧

車

動
力

割
草
機

肥
料

撒
佈
機

雜
糧

播
種

機

推
土

機
（

鏟
斗
機

）

碎
土

機

一
貫

作
業

播
種
機

菇
菌

自
動

裝
瓶
製

包
機

噴
灑

灌
溉

設
備

曳
引

機

耕
耘

機

動
力

插
秧

機

無
農
業

機
械

有
，
全

年
使
用

情
形

主
要
服
務

農
畜
種
類

代
號

除
草

防
蟲

請
填

寫
全

年
服

務
收

入
最

多
之

農
畜

種
類

代
號

動
力
採
茶
機

分
級
、
選
洗
機

樹
枝
打
碎
機

智 慧 生 產

水
稻
聯
合
收
穫
機

雜
糧
收
穫
機

牧
草
收
穫
機

動
力
脫
穀
（
粒
）
機

甘
蔗
採
收
機

乾
燥
機

打
包
機

孵
化
機

農
地
動
力
搬
運
車

收
穫

調
製

主
要

服
務

農
畜

種
類

代
號

請
填
寫
全

年
服

務
收
入

最
多

之
農
畜

種
類

代
號

用
途

機
械

名
稱

數
量

（
台

）
代

號
用
途

機
械
名
稱

數
量

（
台
）

代
號

無
人

飛
行
載

具
噴
藥

機

孵
育

搬
運

_
__
_
__
_
__
_
_

其
他
：

（
說
明
：

）
__
_
__
_
__
_
__

GP
S曳

引
機

GP
S採

收
機

採
收
機
器
人

＊
若
機
械
用
於
「
智
慧
生
產
」
用
途
，
請
填
寫
至
代
號

31
至

34
。

＊
智
慧
生
產
係
指
生
產
過
程
中
使
用
電
腦
、
網
路
設
備
或
具
有
感
測
辨
識
功
能
裝
置
，
可
自
動
偵
測
並

蒐
集
生
產
作
物
、
畜
禽
資
訊
，
如
使
用
土
壤
、
溫
溼
度
、
病
蟲
害
防
治
及
作
物
生
長
監
測
裝
置
，

G
PS

曳
引
機
（
採
收
機
）
等
。

＊
請

填
寫

有
使

用
於

農
事

及
畜

牧
服

務
作

業
之

機
械

，
包

括
自

購
及

與
他

人
合

購
而

年
底

保
存
在
本
單
位
者
。

＊
具

G
P
S
功

能
請

填
於
第

項

＊
具
GP
S功

能
請
填
於
第

項




 


 


 

計
量

單
位

（
代
號
）

取
得
產
銷

履
歷
驗
證

（
代

號
）

使
用
化
學

肥
料
或

合
成
農
藥

（
代
號
）

農
業
設

施
栽
培

種
類

（
代
號
）

8 97654321

1.
本
普
查
依
據
統
計
法
第

15
條
規
定
，
統
計

調
查
之
受
查
者
均
應
依
限
據
實
答
復
。

2.
本
表
所
填
資
料
均
予
保
密
，
除
供
統
計
目

的
之
用
外
，
不
作
其
他
用
途
。

核
定

機
關

：

核
定

文
號

：

調
查

類
別

：

實
施

期
間

：

行
政

院

院
臺
農
字
第

10
90

02
11

76
號

基
本

國
勢

調
查

民
國

11
0年

5月
1日

至
6月

30
日

統
一

編
號

1

表
號

連
續
編
號

普
查

區
村

（
里

）
鄉
（

鎮
市

區
）

本
農
牧
業
表
共
填

張
；

張
本
表

是
第


 

單
位

名
稱
：

（
）

聯
絡

電
話
：

受
訪
人

或
填
報
人

姓
名
：

戶
長

或
負
責

人
姓
名

：

1.
本
表
採
光
學
閱
讀
機
（

O
C
R
）
輸
入
，
請
使
用
藍
、
黑
色
細
字
中
性
筆
註
記
「

」
及
書
寫
，
不
可
超
出
方
格
外
；
書
寫
錯
誤
時
，

請
用
修
正
帶
更
正
；
務
必
保
持
本
表
平
整
清
潔
。

2.
數
字
請
正
楷
靠
右
填
寫
，
前
面
空
白
不
用
補

0。

與
名
冊

原
列

地
址
相

同

（
第

1
面

）

地
址
：

縣 (市
)

鄰
弄

段
巷

號
樓

室
鄉
(鎮

市
區
)

村 (里
)

路 (街
)

衖

普
查
資
料
標
準
日
：
民

國
10

9 
 年

12
  月

31
  日

四
、

10
9年

全
年
農
作
物
種
植
情
形
為
何
？

序 號

有
，
全

年
種
植

情
形

未
種
植

農
作

物

單
次
最
大
種
植
面
積
或
全
年
數
量

（
公
畝
、
公
斤
、
箱
、
盆
、
包
、
瓶
）

有
無

五
、

10
9年

全
年
家
畜
家
禽
飼
養
情
形
為
何
？

序 號
畜
禽

名
稱

1 2 4

代
號

（
代

號
）

年
底
飼

養
數
量

（
頭
、
隻

、
箱
、

盒
）

有
，
全

年
飼
養

情
形

＊
畜
禽
飼
養
若
超
過

4種
時
，
請
另
以
空
白
普
查
表
續
填
。

年
底
畜

牧
用
地

面
積

＊
畜
牧
用
地
係
指
該
單
位

10
9年

底
飼
養
畜
禽
時
具
有
使
用
權
（
不
含
占
用
）
之
相
關
用
地
，
如
草
生
地
、
畜
禽
舍
、
畜
禽
活
動
場
所
、

污
水
處
理
池
、
廢
棄
物
處
理
設
備
、
飼
料
調
配
場
等
。

公
頃

公
畝

未
飼

養
家
畜

家
禽

＊
接
受
委
託
代
養
係
指
飼
養
畜
禽
所
需
資
材
及
飼
料
由
業
者
提
供
，
經
育
成
至
某
一
階
段
再

歸
還
業
者
販
售
，
僅
收
取
委
託
代
養
費
用
。

3

接
受

委
託
代
養

填
表

日
期
：

11
0年

月
日

附
記
欄

.自
有
可

耕
作
地

年
內
曾

有
短
期

出
租
借

或
委
託

他
人
經

營

.兩
期
皆

種
稻
其

可
耕
作

地
連
續

編
號
為

.其
他

，
請

說
明
：

連
續
編
號

（
對
應
問
項
三
）

（
見
作
物
代
號
表
）

代
號

作
物

名
稱

有
無

指 導 員

審 核 員

抽 核 人 員

普 查 員

＊
若
可
耕
作
地
或
人
工
鋪
面
年
中
曾
有
短
期
異
動
或
年
底
已
出
售
，
致
年
底
未
擁
有
使
用
權
，
仍
應
查
填
其
全
年
種
植
之
農
作
物
，
其
連
續
編
號
請
填
寫
「

99
」
。

一
、
貴
戶
（
場
）
經
營
組
織

型
態
為
何
？

（
限
註
記
一
項
）

(二
)1

09
年
底
戶
內
人
口

（
指
在
本
戶
共
同
居
住
並
營
共
同
生
活
之
人
口
）

(
一
)
經
營

組
織
型

態

農
牧

戶

農
牧

場

合
夥

獨
資

二
、

10
9年

全
年
農
牧
業
經
營

情
形
為
何
？

（
限
註
記
一
項
）

生
產
農

畜
產
品
（
含
僅
種
綠
肥
）

（
未
生
產
且
未
提
供
休
閒
服
務
）

暫
時
休
耕
或
停
養

從
事

農
牧

業
未
從
事
農
牧
業

未
生

產
但
有
提
供
休
閒
服
務

無
意
願
生
產

公
司

（
農
牧
業
收
支

未
與
家
用
分
開
）

10
9

農
會
、
合
作
社
、
產
銷
班

政
府
機
關
、
學
校

其
他

.因
災
害

、
疾
病

減
產
或

損
失
作

物
（
畜

禽
）
（
請
填
寫
作
物
或
畜
禽
名
稱
）

農
業
設
施
栽
培

種
類
代
號

.簡
易
隧
道
棚

.水
平
棚
架

.水
平
棚
架
網
室

.簡
易
塑
膠
布
溫
網
室

結
構
型
鋼
骨
溫
網
室

傳
統
菇
舍

環
控
菇
舍

其
他

不
使
用

使
用

智
慧
生
產

（
代
號
）

仔
豬

(1
0)

肉
豬

(1
1)

種
豬

(1
2)

山
豬

(1
3)

肉
(役

)牛
(1

4)
產

乳
牛

(1
5)

未
產

乳
牛

(1
6)

肉
羊

(1
7)

綿
羊

(1
8)

乳
羊

(1
9)

鹿
(2

0)
兔

(2
1)

未
列

之
家

畜
(2

2)

白
肉

雞
(3

1)
有

色
肉

雞
(3

2)
肉

種
雞

(3
3)

蛋
雞

(3
4)

蛋
種

雞
(3

5)
肉

鴨
(3

6)
肉

種
鴨

(3
7)

蛋
鴨

(3
8)

蛋
種

鴨
(3

9)
鵝

(4
0)

火
雞

(4
1)

鵪
鶉

(4
2)

鴕
鳥

(4
3)

未
列

之
家

禽
(4

4)

畜
禽
名
稱

(代
號

)
家
畜
計
量
單
位
：
頭

家
禽
計
量
單
位
：
隻

其
他
畜
牧
業
計
量
單
位
：
箱
、
盒

蜜
蜂

(5
1)

蠶
(5

2)

使
用
智
慧

生
產
或
架
設

太
陽
能
板

（
代
號
）

10
9年

農
林
漁
牧
業
普
查

農
牧
業
普
查
表

主
辦
機
關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2
)女

人
(1

)男
人

1
未
滿

15
歲

（
指

95
年

1月
1日

以
後
出
生
者
）

(
2)
女

人
(1

)男
人

2
滿

15
歲
以
上

（
應
與
問
項
十
男
、
女
人
數
一
致
）

三
、

10
9年

底
可
從
事
農
作
物
栽
培
的
可
耕
作
地
及
人
工
鋪
面
面
積
有
多
少
？

有
，
全

年
使
用

情
形

年
底

面
積

連
續

編
號

＊
應
查
填
具
有
使
用
權
之
可
耕
作
地
及
人
工
鋪
面
，
含
自
有
自
用
、
租
借
入
、

占
用
或
接
受
委
託
經
營
者
。

＊
若
類
型
、
所
在
地
區
、
所
有
權
屬
、
主
要
灌
溉
水
源
、
取
得
有
機
驗
證
（
含
轉
型
期
）
、

主
要
利
用
目
的
有
一
項
不
同
時
，
應
分
筆
查
填
。

＊
若
超
過

6筆
時
，
請
另
以
空
白
普
查
表
續
填
。

無
可

耕
作
地

及
人
工

鋪
面

類
型

（
代
號
）

.水
利
會
供
水

.地
下
水

.河
川
、
埤
池
水

.其
他
水
源

.無
灌
溉

（
含
雨
水

、

全
年
未
種

植
）

主
要
灌
溉
水
源
代
號

公
頃

公
畝

主
要

灌
溉
水
源

所
在
地
區

所
有

權
屬

（
代
號
）

鄉
（
鎮
市
區
）

名
稱

代
號
（
見
手
冊
）

（
代
號
）

主
要

利
用
目
的

（
代
號
）

取
得

有
機
驗
證

（
代
號
）

有
無

面
積
換
算
公
式

1甲
﹦

10
分
﹦

10
0厘

﹦
0.

97
公
頃
﹦

97
公
畝
；

1公
頃
﹦

10
0公

畝
；

1坪
﹦

0.
03

3公
畝
；

1平
方
公
尺
﹦

0.
01
公
畝

類
型
代
號

可
耕
作
地

人
工
鋪
面

＊
可
耕
作
地
係
指
地
面
上
之
土
壤
能
直
接
栽
培
農
作
物

，
不
論
其
是
否
實
際
耕
種
，
均
需
查
填
。

＊
人
工
鋪
面
係
指
改
建
為
溫
網
室
、
菇
舍
、
植
物
工
廠

等
可
從
事
農
作
物
栽
培
之
設
施
占
地
，
經
鋪
設
水
泥

、
瀝
青
等
不
易
回
復
為
可
耕
作
地
者
。

有
無

使
用
智
慧
生
產
或

架
設
太
陽
能
板
代
號

僅
使
用
智
慧
生
產

僅
架
設
太
陽
能
板

兩
者
皆
有

兩
者
皆
無

使
用
化
學
肥
料

或
合
成
農
藥
代
號

僅
使
用
化
學
肥
料

僅
使
用
合
成
農
藥

兩
者
皆
有
使
用

兩
者
皆
不
使
用

計
量
單
位
代
號

.
公

畝
.
公

斤
.
箱

.
盆

.
包

.
瓶

（
段

木
）

（
育

苗
箱

）

（
盆

栽
）

（
太

空
包

）

（
栽

培
瓶

）

.自
有
自
用

.國
、
公
有
地

.他
人
私
有
地

（
書
面

約
定
）

.他
人
私
有
地

（
非
書

面
約
定

）

所
有
權
屬
代
號

＊
若
連
續
編
號
、
作
物
名
稱
、
計
量
單
位
、
農
業
設
施
栽
培
種
類
、
使
用
化
學
肥
料
或
合
成
農
藥
、
使
用
智
慧
生
產

有
一
項
不
同
時
，
請
分
筆
填
寫
。
作
物
若
超
過

9筆
時
，
請
另
以
空
白
普
查
表
續
填
。

＊
智
慧
生
產
係
指
生
產
過
程
中
使
用
電
腦
、
網
路
設
備
或
具
有
感
測
辨
識
功
能
裝
置
，
可
自
動
偵
測
並
蒐
集
生
產

作
物
資
訊
，
如
使
用
土
壤
、
溫
溼
度
、
病
蟲
害
防
治
及
作
物
生
長
監
測
裝
置
，

G
P
S曳

引
機
（
採
收
機
）
等
。

主
要
利
用
目
的
代
號

.開
放
參
觀
、
採
摘

（
含
市
民
農
園
）

.生
產
短
期
作
物

.生
產
長
期
作
物

.種
植
綠
肥
作
物

.造
林

（
6 
年
以

下
）

.生
產
作
物
且
有

架
設
太
陽
能
板

.未
生
產
作
物
但
有

架
設
太
陽
能
板

.暫
作
其
他
用
途

.全
年
未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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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面

）

十
三
、

10
9年

全
年
農
牧
業
相
關
收
入
為
何
？

（
經
常
或
預
期
僱
用
達

6 
個
月
以
上
）

（
僱
用
未
達

6 
個
月
）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不
支

薪
資

人
員
(
人
)

臨
時
員
工
(人

)
常
僱

員
工
(
人
)

(一
)農

牧
業
工
作
日
數

（
8小

時
為

1日
）

(二
)年

底
人
數

十
二
、

10
9年

全
年
從
事
自
家
（
場
）
農
牧
業
工
作
僱
用
員
工
及
不
支
薪
資
人
員
有
幾
人
？

＊
不
含
農
牧
戶
自
家
人
力
、
農
家
間
換
工
與
委
託
農
事
及
畜
牧
服
務
業
者
所
投
入
之
人
力
。

＊
農
牧
場
支
領
酬
勞
的
經
營
管
理
者
及
其
家
屬
，
請
按
從
事
農
牧
業
工
作
時
間
分
列
於
「
常
僱
員
工
」
或
「
臨
時
員
工
」
。

無
僱
用

員
工
及

不
支
薪

資
人
員

＊
決
策
關
係
人
係
指
與
指
揮
者
共
同
參
與

農
事
作
業
決
策
之
其
他
戶
內
成
員
。

農
牧
業
工
作
日
數
代
號

＊
若

、
、

項
有
金
額
者
或
問
項
九
註
記

者
，
應
設
算
投
入
自
家
（
場
）

初
級
農
畜
產
品
生
產
價
值
。

自
家
（
場
）
初
級
農
畜
產
品
投
入
農
業

相
關

事
業

之
生
產

價
值

休
閒

農
業

服
務
收

入
（
如
休
閒
體
驗

、
門
票
、
住
宿
、
餐
飲
、
商
品
販
賣
等
）

自
行
加

工
農
畜

產
品
銷

售
收
入

（
含
加
工
費
收
入
）

委
外

加
工

農
畜
產

品
銷
售

收
入

（
請
就
來
源
分
別
填
寫
，
不
可
重
複
計
算
，
且
不
扣
除
各
項
成
本
支
出
）

＊
請
將
民
國

94
年

12
月

31
日
以
前
出
生
者
逐
一
填
寫
；
若
人

數
超
過

9
人
時
，
請
另
以
空
白
普
查
表
續
填
。

十
一
、
農
牧
場
實
際
經
營

管
理
者
特
性
為
何

？

戶
長1

2
3

4
5

6
7

8
9

（
代
號
）

稱
謂

教
育
程
度

（
與
戶
長
之
關
係
，
如

父
、
母
、
配
偶
、
長

子
等
）

（
代
號
）

性
別

（
代
號
）

男 女

出
生
年
次

（
民
國
年
）

10
9年

全
年
有
無
從
事

自
家
農
牧
業
以
外
工
作

10
9年

全
年
主
要
工
作
狀
況

農
牧
業
身
分

（
代
號
）

（
指
揮
者
限
填

1人
）

10
9年

全
年
從
事
自
家

農
牧

業
工

作
日

數
（

8
小
時
為

1日
）

（
代
號
）

（
代
號
）

有
無

十
、

10
9年

底
農
牧
戶
戶
內
滿

15
歲
以
上
人
口
的
特
性
與
工
作
狀
況
為
何
？

指
揮
者

決
策
關
係
人

決
策
關
係
人
兼
承
接

者
承
接
者

非
上
述
者

農
牧
業
身
分
代
號

全
年
主
要
工
作
狀
況
代
號

＊
全
年
主
要
工
作
狀
況
先
按
表
列

.至
項

全
年
分
配
時
間
最
長
者
填
寫
代
號
。

千
元

千
元

千
元

千
元

家
庭
生
計
負
責
人
（
限 1人

）

億
萬

千
元

25
0日

以
上

18
0∼

24
9日

15
0∼

17
9日

90
∼

14
9日

60
∼

89
日

30
∼

59
日

1∼
29
日

是
否

10
5年

以
後
新
進

從
農
者


 

（
含
農
牧
場
無
酬
經
營
管
理
者
及
其
家
屬
）

（
若
為
農
牧
場
至
少
有
經
營
管
理
者

1人
）

無
農

牧
業
相

關
收
入

（
限
註
記
一
項
）

(3
)災

損
未
收
穫
(獲

)

(2
)新

植
或
新
養

(1
)全

部
自
食
自
用
(餽

贈
)

(4
)
其
他

有 有
，
收

入
來
源

.不
識
字

.國
小
及

自
修

.國
（
初
）
中

.高
級
中
等

（
高
中
、
高
職
）

.大
專
及
以
上

自
家
（
場
）
初
級
農
畜
產
品
銷
售
收
入

（
含
公
糧
收
購
、
代
養
，
不
含
各
項
農
業
補
助
收
入
）

貴
戶

（
場
）

全
年
初

級
農
畜

產
品
可

銷
售

收
入

（
＋

）
中

＊
分
配
對
象
原
則
上
係
以
銷
售
時
實
際
支
付
款
項
者
認
定
，
若
經
由
共
同
運
銷
方
式
銷
售
，
仍
請
依
實
際
銷
售
對
象
填
寫
。

＊
若
有
初
級
農
產
品
自
行
加
工
或
委
外
加
工
者
，
其
分
配
對
象
須
填
寫
「
加
工
廠
（
商
）
」
。

＊
分
配
對
象
為
「
其
他
（
如
通
路
商
）
」
係
包
含
超
市
、
量
販
店
、
零
售
商
、
專
賣
店
、
大
消
費
戶
（
如
餐
廳
、
軍
隊
、
學
校
等
）
、
出
口
商
等
。

十
四
、

10
9年

全
年
自
家
（
場
）
之
初
級
農
產
品
生
產
銷
售
分
配
情
形
為
何
？

稻
作

10
1

蔬
菜
類

40
1~

45
9

果
樹
類

50
1~

52
9

初
級

農
產
品

可
銷
售

收
入

農
民

團
體

（
不
含

政
府
稻

穀
收
購

）

販
運
商
、

行
口

政
府

稻
穀

收
購

/果
菜

批
發
市

場
加
工
廠
（
商
）

其
他

（
如
通

路
商
）

合
計

10
0

10
0

10
0

項
目

分
配

對
象

之
可
銷

售
收
入

占
比
（

％
）

一
般
消
費
者

千
元

無

九
、

10
9年

全
年

經
營

休
閒

農
業

以
外

之
相

關
事

業
為

何
？

八
、

10
9年

全
年

經
營

休
閒

農
業
主
要
類
型
為
何
？

七
、

10
9年

全
年
自
家
（
場
）

之
農

牧
業

生
產

階
段

委
託

農
事

及
畜

牧
服

務
業

者
作

業
情

形
？

六
、

10
9年

全
年
主
要
經
營

農
牧

業
種

類
為

何
？

＊
主

要
經

營
農

牧
業

種
類

請
依

問
項

四
、

五
農

畜
產

品
生

產
情

形
判

定
，

若
無

法
依

生
產

價
值

判
斷

時
，

則
改
以
全
年
投
入
成
本
較
多
者
判
斷
。

（
請
按
全
年
生
產

價
值
最
多
者

註
記
一
項
）

稻
作

雜
糧

特
用
作

物

蔬
菜

果
樹

食
用
菇
蕈

花
卉

其
他
農
作
物

牛 豬 其
他
家
畜

雞

鴨 其
他
家

禽

其
他
畜

牧
業

無
 

仔
畜
生
產

家
畜
禽
配
種

家
禽
孵
育

蛋
類
選
洗
包
裝

有

（
可
複
選
）

中
耕
除
草

施
肥

收
穫

犁
田
整
地

播
種
插
秧
(嫁

接
)

病
蟲
害
防
治

乾
燥

育
苗

作
物

類

畜
禽

類

＊
休

閒
農

業
係

指
以

農
業
生

產
設

備
、

場
所

等
，

提
供
民

眾
休
閒
之
農
牧
業
活
動
事
業
。

＊
須

有
投

入
自

行
生

產
之

初
級

農
畜
產
品
。

未
經
營

有

＊
休
閒
農
場
係
指
生
產
農
畜
產
品
，
並
結
合

2種
以
上
如
農
業
體
驗
、
餐
飲
、
住
宿
等
之
休
閒

特
性
者
，

其
餘
類
型
請
按
主
要
休
閒
特
性
全
年
收
入
最
多
者
判
斷
。

（
可
複
選
）

有未
經

營

其
他

農
畜
產
品
外
銷

攤
販

網
路
銷
售

販
售
門
市

 

休
閒
農
場

觀
光
農
園

教
育
農
園

市
民
農
園

農
村
民
宿

農
村
餐
廳

其
他

 

（
限
註
記
一
項
）

蔬
果
分
級

包
裝

. 餐
飲
店

農
畜
產
品

自
行
加
工

＊
選
項
有
註
記

者
，
須
設
算
投
入
自
家
（
場
）
初
級
農
畜
產
品
生
產
價
值
，
並
計
入
問
項
十
三
之

「
自
家
（
場
）
初
級
農
畜
產
品
投
入
農
業
相
關
事
業
之
生
產
價
值
」
。

(二
)出

生
年
次

民
國

年

(三
)教

育
程
度

(四
)1

09
年
全
年
從
事
本
場

農
牧
業
工
作
日
數

（
代
號
） （

代
號
）

(一
)性

別
男

女

＊
代
號
請
見
問
項
十

之
。

＊
代
號
請
見
問
項
十
之

。

（
限
註
記
一
項
）

(1
)
是

(2
)否

％
「

主
要
農

牧
業
種

類
」

可
銷

售
收
入

占
比

貴
戶

全
年
農

牧
業
收

入
（

＋
＋

＋
）

扣
除

各
項
成

本
支
出

後
的
「

淨
收
入

」
是
否
為
「
家
庭
主
要
收
入
」
來
源



 
農牧業普查表範例簡述 

【附件 9】

 

王進勇農友住在臺北市中正區南門里12鄰廣州街9號（統一編

號990100101009、判定編號901234），與名冊原列地址相同，太太陳

美杏為受訪者，聯絡電話為 0951230168。王先生與其太太共同生

活並共同經營自家農牧業，王先生的家用開銷未與農牧業收支分開，

其經營的農地並未架設太陽能板。 

(1)本戶土地使用及農作物種植情形 

王先生持有 1 筆自有可耕作地 260 公畝，位在路竹區 

（6424），露天栽培番茄，灌溉水源為水利會供水，栽培過程中

因有使用化學肥料及合成農藥，故無申請有機及產銷履歷驗

證，也沒有使用智慧生產，番茄播種前有委託農事服務業者犁

田整地。 

(2)本戶未飼養家畜家禽 

(3)本戶戶內成員 

戶長，民國 45 年次，高職畢業，年輕時就投入自家農業工作， 

以農業工作為主業，沒有從事業外工作，109 年全年從事自家

農牧業工作 160 日，為家庭生計負責人，亦負責該戶農牧業

經營方針之決定。 

妻，民國 47 年次，國中畢業，結婚後全力協助先生投入農業工

作，沒有從事業外工作，為該戶農牧業工作之決策關係人，109 

年全年從事自家農牧業工作 140 日。 

長女，民國 75 年次，大學畢業，已出嫁。 

(4)其他相關資料 

本戶全年番茄銷售收入為 285 萬元，全部售予販運商。 

本戶除自家人力投入農牧業工作外，每年於番茄採收期僱用 5 

名女性臨時人力協助採收，每人全年工作日數皆為 120 日。 

本戶並無提供任何休閒農業活動，也無經營休閒農業以外之相

關事業。 





 

1109 年農農林漁牧牧業普查

1 

查網路填填報系統統模擬操操作報告

【附

告 

附件 10】 

 

 

 



 
2 

 

 

 



 

 

3 

 

 

 


	網填系統測試作業
	附件1. 網填情境式操作腳本(第一階段)
	附件2. 名冊範例
	附件3. 範例普查表A_農牧業
	附件4. 範例普查表B_林業
	附件5. 範例普查表C_農牧業
	附件6. 範例普查表D_漁業
	附件7. 範例普查表E_農事及畜牧服務業
	附件8. 範例普查表F_農牧業
	附件9. 普查表填表範例簡述
	附件10. 網填系統模擬測試報告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